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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以不同距離負荷間歇訓練方式，透過不同距離負荷間歇訓練方式對

青少年選手訓練負荷對 HR、LA 之變化，作為訓練上運動能力評價、訓練效果的

判斷與訓練強度掌控之應用，以彰化縣彰德國中田徑徑賽選手(200m、400m、800m)

共6人為對象，測試方法以不同距離負荷間歇訓練後，透過恢復方式以安靜時、

1’3’5’7’10’15’進行採血取得數據之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一、針對青少年田徑徑賽選手透過四種不同距離負荷間歇訓練方式後，基礎耐 

力、運動強度、乳酸閾值、心跳率之分析分別為: 

(一)基礎耐力有氧-無氧閾值最大心跳率變化看來，隨著運動強度遞增而心跳 

率明顯上升。 

(二)運動負荷強度平均為6.0 m/s以上，負荷的強度會隨著機體血乳酸濃度的 

下降而改變。 

(三)乳酸變化大部分出現第5~8分鐘達到乳酸高峰值，運動停止後的三至五分 

鐘後，血乳酸的濃度才會緩慢的下降。則血糖與乳酸也呈現平行現象，表 

示它們是有相關的。 

(四)經過四次測試不同距離運動後恢復心跳率的平均值出現在第五分鐘 (E-5) 

明顯下降，並且達到顯著水準。 

二、針對青少年田徑徑賽選手透過四種不同距離負荷間歇訓練方式﹐觀察其間 

歇期選手恢復情況之分析，並得到以下結語: 

(一)不同距離運動負荷後血液NH3變化反應，NH3最大平均值出現在第三分鐘  

(E-3)、則150m出現在(E-7) 。 

(二)以100m個人最大乳酸堆積與NH3濃度呈現顯著相關(r=0.8)，150m乳酸與 

NH3達顯著相關(r=0.9) 這顯示兩種運動負荷對青少年運動選手具有很大

的幫助。 

(三)不同運動負荷後，在4mmol/l無氧閾值則200m與250m之乳酸堆積達正相 

關 ，顯示兩種運動負荷非常有效。 

(四)運動負荷最大心跳與無氧閾值心跳率則以150m與200m最大心跳與 

4mmol/l無氧閾值心跳率呈現正相關 ，顯示兩種運動負荷可以做為青少

年徑賽選手再間歇訓練過程最佳指標。 

總結以上，青少年運動員選手從事間歇運動訓練可透過乳酸、心跳率、血糖、

NH3等生化反應來監控運動強度與恢復情形及其成效。 

 

關鍵詞: 乳酸閾值、心跳率、血糖、NH3、無氧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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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periodized running training on track and 
field players, the heart rate (HR) and lactate accumulation (LA) of teenager 
players, which are applied by periodized running training, were analyzed. Six 
players, as 200M , 400M, 800M runner, came from junior school in Changhwa 
County were recruited. The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fter resting till 
normal heart rate for 1, 3, 5, 7, 10, 15 minutes. The changes of maximum heart 
rate, which come from aerobic and anaerobic threshold, the increment of heart 
rate come out with training intensity. The average training load intensity is up to 
a bout 6.0 m/s. the training load intensity changed with the decrement of blood 
lactate concentration. The data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peak of lactate 
accumulation are reach up to peak at about 5 to 8 minutes and that the LA 
values decay slowly at about 3 to 5 minute after exercise. Similar phenomenon 
observed in the change of blood glucose indicated that the correlation exist 
between LA and blood glucose. After undergoing four various distance running 
test, the recovery heart rat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t the fifth minute. The 
concentration of blood ammonium (NH3) existed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maximum LA at 100M running test with (r=0.8) and at 150M with (r=0.9). it has 
shown that these two training load are benefit for promotion in teenagers’
player. The LA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AT at 4mmol/l, when training load is 
at 200M and 250M. The maximum heart rates were also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AT heart rate when training load are at 150M and 200M load. It has illustrated 
that these two training load are good index for periodized training program. In 
conclusion, effect of periodized running training can obviously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of teenagers’player. The measurement of LA, heart, blood,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ammonium will be the practicable methods to monitor 
the efficiency of recovery after periodized running training.  
 
Keywords: Lactic acid , Heart Rate , Glucose , NH3 ,  Anaerobic thre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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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在 歐 洲 ， 除 了 德 國 的 雷 音 德 爾 、 凱 爾 修 勒 等 研 究 間 歇 訓 練

外 ， 捷 克 田 徑 教 練 克 雷 門 ． 凱 羅 仙 克 在 1 9 4 3 - 1 9 4 4 年 ， 就 用

間 歇 訓 練 法 訓 練 長 跑 選 手 柴 托 派 克 （ E m i l  Z a t o p e k）， 而 柴 托

派 克 也 不 負 眾 望 地 在 1 9 5 2 年 奧 運 中 ， 替 捷 克 拿 5 0 0 0 公 尺 、

1 0 0 0 0 公 尺 、 馬 拉 松 等 三 項 金 牌 。 自 此 ， 間 歇 訓 練 法 才 引 起

國 際 體 壇 的 重 視 ， 以 及 廣 泛 的 推 廣 。 不 過 有 關 間 歇 訓 練 學 理

上 的 研 究 與 理 論 建 立，最 早 可 能 是 1 9 6 0 年 的 歐 斯 全（ A s t a n d）

和 克 理 斯 登 森 （ C h r i s t e n s e n） 等 人 。 間 歇 訓 練 法 是 我 國 體 育

運 動 界 接 受 較 快 的 一 種 訓 練 法，早 在 1 9 5 6 年，較 為 粗 糙 性 的

間 歇 訓 練 法 已 在 我 國 田 徑 界 廣 為 使 用 。 此 後 游 泳 、 自 由 車 等

項 目 也 競 相 推 廣 且 研 究 。  

間 歇 訓 練 可 對 心 肺 產 生 較 強 的 刺 激 ， 更 可 以 增 進 磷 化 物

（ AT P - P C）系 統 的 能 力、增 進 乳 酸 系 統 能 力、提 升 有 氧 能 力。

磷 化 物 系 統 的 能 力 是 指 短 而 激 烈 運 動 時 的 能 力 ， 這 是 無 氧 性

的 ， 肌 肉 組 織 使 用 本 身 儲 存 的 AT P 與 P C 做 為 能 量 的 來 源 。

乳 酸 系 統 的 能 力 是 肌 肉 從 事 1 ~ 3 分 鐘 激 烈 活 動 的 能 力 。 間 歇

訓 練 的 運 動 運 動 期 能 安 排 為 3 ~ 5 分 鐘 一 次 ， 可 以 刺 激 心 肺 ，

達 到 訓 練 效 果 。 由 於 強 度 夠 ， 時 間 長 ， 同 時 ， 可 增 加 心 臟 的

最 大 輸 出 量 ， 改 善 有 氧 系 統 。 有 關 運 動 員 的 間 歇 訓 練 計 畫 要

求 ： 運 動 強 度 高 低 、 休 息 時 間 長 短 、 運 動 反 覆 次 數 、 運 動 組

數 次 數 等 ， 皆 需 要 嚴 格 的 規 範 ， 在 系 統 化 的 規 畫 下 ， 增 進 運

動 員 的 運 動 表 現 。  

無 論 如 何，間 歇 訓 練 的 訓 練 計 畫，雖 然 可 以 透 過 簡 單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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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描 述 與 說 明 ， 但 是 ， 運 動 生 理 學 專 家 與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都 知

道 ， 訓 練 計 畫 的 設 計 其 實 是 一 門 藝 術 。 確 實 依 據 運 動 參 與 者

的 能 力 與 需 要 ， 設 計 出 來 的 間 歇 訓 練 計 畫 ， 才 是 有 意 義 的 運

動 參 與 計 畫 。 運 動 訓 練 科 學 化 是 近 年 來 運 動 科 學 強 調 的 觀

念 ， 訓 練 必 須 透 過 科 學 化 研 究 才 能 評 估 與 控 制 運 動 負 荷 之 依

據，為 了 快 速 準 確 瞭 解 運 動 員 強 度 以 心 跳 率、血 乳 酸 較 常 見。

非 最 大 運 動 負 荷 中 ， 心 跳 率 反 應 值 得 高 低 與 心 肺 耐 力 成 正

比 ， 心 肺 耐 力 優 者 ， 非 最 大 運 動 心 跳 率 較 低 （ S c o t t  

K . P o w e r s , E d w a r d  T. H o w l e y ( 2 0 0 2）， W i l m o r e 等 人 ( 1 9 9 4 )指

出，一 位 每 分 安 靜 心 跳 率 8 0 次 的 未 訓 練 者，從 事 運 動 訓 練 之

初 期 數 週 ， 每 週 安 靜 心 跳 率 可 降 低 一 次 ， 在 十 週 訓 練 後 ， 安

靜 心 跳 率 可 降 低 至 每 分 鐘 7 0 次。安 靜 心 跳 率 減 少，可 降 低 心

臟 負 擔。血 乳 酸 值 是 評 價 生 理 負 荷 最 理 想 的 生 理 指 標 (王 健 ，

2 0 0 1 )  。 因 此 ， 可 見 得 透 過 訓 練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 將 改 變 人 體

本 身 體 能 狀 況 進 而 影 響 乳 酸 濃 度 對 運 動 強 度 之 反 應  (呂 欣

善 、 陳 相 榮 ， 1 9 9 7 ) 。 乳 酸 是 無 氧 醣 酵 解 所 生 成 的産 物 ， 而

影 響 之 因 素 有 ， 運 動 的 強 度 與 訓 練 狀 態 、 肌 肉 型 態 、 營 養 物

質 、 運 動 型 態 及 恢 復 方 式 等 有 關 ； 高 地 運 動 則 可 能 與 大 地 氣

溫 有 關；採 血 部 位 則 可 能 與 採 集 部 位 有 關  (呂 欣 善、陳 相 榮 ，

1 9 9 7 ) 。 除 此 之 外 ， 乳 酸 的 生 成 與 排 除 也 和 有 氧 代 謝 能 力 有

關  ( H o l l m a n n  e t  a l . , 1 9 6 6 )  。 M a d e r  e t  a l .  ( 1 9 7 7 ) 運 動 負 荷 在

無 氧 閾 值 範 圍 ﹐ 持 續 運 動 將 造 成 乳 酸 堆 積 。 血 乳 酸 值 的 變 化

測 定 ， 也 是 掌 握 運 動 強 度 和 訓 練 過 程 中 運 動 員 代 謝 能 力 的 方

式 ； 透 過 訓 練 和 比 賽 時 血 乳 酸 值 的 分 析 ， 了 解 訓 練 時 強 度 是

否 得 宜 ， 進 而 達 到 提 昇 運 動 成 績 的 目 的 ， 已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課

題  。運 動 乳 酸 是 無 氧 代 謝 的 產 物，血 中 乳 酸 值 安 靜 值 : 1 0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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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 大 運 動 值 一 般 人 : 7 0 - 9 0 m g﹪ 。 選 手 : 2 0 0 m g﹪ 。 運 動

後 ， 乳 酸 可 在 肝 臟 轉 化 為 醣 類 ； 也 可 被 一 些 器 官 當 作 能 源 。

乳 酸 堆 積 使 血 液 酸 化 降 低 P H 值。乳 酸 可 用 來 判 定 運 動 強 度。

以 運 動 類 型 為 耐 力 型 運 動 比 賽 之 後 乳 酸 值 甚 低 僅 2 0 - 3 0 m g

﹪ 。 短 跑 比 賽 後 血 中 乳 酸 值 也 甚 低 。 運 動 越 激 烈 血 中 乳 酸 堆

積 越 多 。 運 動 後 3 0 ~ 5 0 分 鐘 血 乳 酸 可 恢 復 至 運 動 前 之 水 準 。

乳 酸 可 用 來 評 估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中 之 耐 乳 酸 能 力 ,也 可 用 來 評

估 有 氧 運 動 能 力 。 乳 酸 在 運 動 上 的 應 用 幾 乎 與 心 跳 率 具 一 樣

的 貢 獻 。 對 優 秀 運 動 員 訓 練 之 應 用 價 值 尤 超 過 心 跳 率 。  

間 歇 訓 練 (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是 一 種 重 要 的 輔 助 性 運 動 訓 練

之 觀 念 ， 近 年 來 常 見 到 應 用 在 耐 力 訓 練 ( e n d u r a n c e  t r a i n i n g )

或 衝 刺 訓 練 ( s p r i n t  t r a i n i n g )中 。 然 而 ， 由 於 間 歇 訓 練 的 理 論

基 礎 尚 未 釐 清 ， 因 此 教 練 常 以 帶 隊 訓 練 之 經 驗 ， 擅 自 設 計 未

具 科 學 化 訓 練 處 方 ， 既 缺 乏 專 業 訓 練 之 特 殊 考 量 ， 同 時 ， 也

無 法 達 有 效 的 監 控 訓 練 之 效 果 。 因 此 本 研 究 者 希 望 設 計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透 過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對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之 選 手 訓 練 負 荷 對 H R、 L A 之 變 化 ， 作 為 訓

練 上 運 動 能 力 評 價 、 訓 練 效 果 的 判 斷 與 訓 練 強 度 掌 控 之 應

用 ， 進 而 幫 助 青 少 年 的 運 動 選 手 創 造 佳 績 。  

 

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一 、 針 對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後 ， 基 礎 耐 力 、 乳 酸 閾 值 、 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之

分 析 ?   

二 、 針 對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觀 察 其 間 歇 期 選 手 恢 復 情 況 之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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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一 、 針 對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後 ， 基 礎 耐 力 、 乳 酸 閾 值 、 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是

否 出 現 顯 示 差 異 ?   

二 、 針 對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觀 察 其 間 歇 期 選 手 恢 復 情 況 是 否 出 現 顯 示 差 異 ?  

 

第 四 節 、 研 究 假 設  

一 、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後 ， 基 礎 耐 力 、 乳 酸 閾 值 、 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觀 察 其 間 歇 期 選 手 恢 復 情 況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五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對 象 彰 化 縣 彰 德 國 中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 2 0 0 m、 4 0 0 m、

8 0 0 m )共 6 人 ， 為 期 兩 週 研 究 。 年 齡 分 別 在 1 3 至 1 4 歲 之

男 性 青 少 年，從 事 田 徑 徑 賽 項 目 訓 練 已 有 2 至 3 年 之 時 間。 

二 、 所 有 實 驗 結 果 受 到 參 與 者 本 身 個 別 差 異 的 影 響 ， 在 進 一

步 推 論 時 ， 可 能 有 所 限 制 。  

三 、 參 與 者 依 照 研 究 前 測 得 知 1 0 0 m、 1 5 0 m、 2 0 0 m、 2 5 0 m 之

最 佳 成 績 做 為 研 究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之 依 據 。  

四 、 實 驗 期 間 之 營 養 等 因 素 暫 不 列 本 研 究 範 圍 。  

五 、 透 過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對 國 中 田 徑 徑 賽 之 選

手 產 生 生 理 相 關 變 化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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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間 歇 訓 練 (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  

是 一 種 反 覆 的 運 動 ， 中 間 掺 入 運 動 期 負 荷 與 休 息 交 替 進

行 ， 而 休 息 有 嚴 格 的 規 定 時 間 ， 要 在 機 體 未 完 全 恢 復 情 況 下

(心 跳 率 降 至 1 2 0 ~ 1 4 0  m i n - 1 )進 行 負 荷 ， 每 次 負 荷 的 時 間 不

長 ， 一 般 負 荷 時 心 跳 率 應 達 到 1 6 0 ~ 1 8 0  m i n - 1;大 強 度 練 習 可

達 到 2 0 0  m i n - 1。 研 究 顯 示 ，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對 於 運 動 員 之 耐 力

提 昇 具 有 顯 著 效 果 。 H a r r e ( 1 9 7 5 ) ， 亦 提 到 間 歇 訓 練 主 要 功

能 在 於 選 手 必 須 未 完 全 恢 復 狀 態 下 ， 立 即 進 行 下 一 次 之 訓

練 。 在 間 歇 時 間 主 要 採 用 積 極 性 休 息 方 式 ， 如 走 步 、 慢 跑 等

間 歇 訓 練 法 ， 可 分 別 增 進 磷 化 物 ( AT P - P C )系 統 ， 乳 酸 系 統 及

有 氧 系 統 的 能 力 。 本 研 究 是 依 據 間 歇 訓 練 之 原 理 原 則 ， 設 計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進 行 採 血 取 得 數 據 分 析 ，

瞭 解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恢 復 性 差 異 。  

二 、 運 動 心 跳 率  

  心 跳 率 是 生 理 學 中 使用 最 多 的 一 項 生 理 反 應 指 標 。 心 跳 率

測 試 是 掌 握 運 動 中 運 動 強 度 的 簡 便 方 法 ， 是 監 測 訓 練 強 度 的

方 法 之 一 ， 亦 是 目 前 較 客 觀 的 監 控 訓 練 的 方 式 之 一 。 教 練 與

選 手 應 知 道 一 些 影 響 心 跳 率 的 因 素 ， 這 樣 才 能 正 確 的 掌 握 測

量 之 數 據 。  

一 般 人 從 事 健 康 慢 跑 、 游 泳 或 其 他 活 動 時 ， 最 佳 的 運 動 強

度 為 6 0％ ， 心 跳 率 計 算 方 式 為 （ 最 大 心 跳 率 -安 靜 心 跳 率 ）

×0.6+安 靜 時 心 跳 率 （ 林 正 常 ，2 0 0 2）。 本 研 究 以 G A R D I O  

S P O RT 心 跳 表 ， 透 過 心 跳 率 得 到 休 息 時 的 心 跳 數 的 恢 復 變

化 ， 以 做 為 進 行 下 依 次 （ 組 ） 訓 練 的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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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血 乳 酸 值  

血 乳 酸 值 的 變 化 與 運 動 時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息 息 相 關 。 運 動 訓

練 中 血 乳 酸 產 生 量 影 響 因 素 包 括 :運動 強 度、參 與 的 肌 肉 量 及

持 續 時 間 ( H u l t m a n   &   S a h o l m， 1 9 8 0;I t o h  &  O h k u w o ，

1 9 9 1 )  。 乳 酸 在 血 中 濃 度 (安 靜 值 1 m m o 1 / 1 左 右 )可 作 為 判 斷

運 動 強 度 的 依 據 ， 血 中 乳 酸 濃 度 達 4 . 0 m m o 1 / 1 時 ， 可 作 為 判

斷 無 氧 閾 值 ， 亦 可 做 為 耐 力 性 運 動 項 目 平 常 體 能 訓 練 的 指 標

（ S c o t t  K . P o w e r s , E d w a r d  T. H o w l e y， 2 0 0 2）。  

以 不 同 的 運 動 強 度 從 事 運 動 時 ， 血 中 乳 酸 值 就 有 不 同 的 堆

積 情 形 。 屬 於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 經 常 是 乳 酸 堆 積 造 成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ㄧ  ( We i c k e r  e t  a l . , 1 9 9 4 )。當 運 動 強 度 增 加，乳 酸

之 濃 度 亦 隨 之 上 升  ( We l t m a n , 1 9 9 5 )。無 氧 閾 值 不 但 可 以 因 訓

練 而 提 昇 ， 以 無 氧 閾 值 的 強 度 ， 做 為 耐 力 性 運 動 訓 練 的 負 荷

基 準 相 當 有 效  ( P o w e r  &  H o w l e y ,  2 0 0 2 )。  

乳 酸 閾 值 又 稱 為 無 氧 閾 值  ( a n a e r o b i c  t h r e s h o l d )， 在 漸 增

性 運 動 剛 開 始 時 ， 大 部 份 提 供 肌 肉 收 縮 的 能 量 為 有 氧 代 謝 。

但 是 ， 在 運 動 的 強 度 隨 之 增 加 時 ， 血 液 中 的 乳 酸 值 也 相 對 升

高 ， 當 乳 酸 值 突 然 升 高 時 其 轉 折 點 ， 稱 之 為 乳 酸 閾 值 或 稱 為

血 中 乳 酸 開 始 累 積  ( O B L A )， 如 圖 1 - 1  ( P o w e r  &  H o w l e y ,  

2 0 0 2 )。乳 酸 閾 值 常 被 用 來 作 為 教 練 及 選 手 在 擬 定 訓 練 計 畫 或

運 動 強 度 時 的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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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血 糖 G l u c o s e  

葡 萄 糖 是 身 體 燃 燒 的 首 要 來 源 ， 主 要 是 來 自 碳 水 化 合 物 ；

若 身 體 對 於 葡 萄 糖 需 求 增 加 ， 亦 能 夠 透 過 醣 資 新 生 作 用

( g l u c o n e o g e n e s i s )使 蛋 白 質 轉 為 葡 萄 糖 供 身 體 利 用 。 然 而 肝

臟 對 於 維 持 血 中 葡 萄 糖 的 濃 度 之 衡 定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身 體 血

中 葡 萄 糖 濃 度 降 低 ， 肝 臟 使 肝 醣 裂 解 轉 變 成 葡 萄 糖 進 入 血 中

維 持 血 糖 濃 度 的 過 程 稱 為 ( g l y c o g e n o l y s i s ) 。 另 一 方 面 ， 肌

肉 不 能 使 肝 醣 轉 變 回 葡 萄 糖 ， 所 以 需 要 經 過 醣 酵 解

( G l y c o l y s i s )來 作 為 燃 燒 。  

五 、 血 氨 N H 3 

血 氨 ( B A 或 N H 3 ). 正 常 範 圍 ︰1 8∼ 7 2 µ m o l / l。 血 氨 作 用 機

轉 為 高 蛋 白 質 、 胺 基 酸 補 充 劑 之 主 要 成 分 均 為 胺 基 酸 ， 胺 基

酸 可 合 成 蛋 白 質 ， 而 增 加 肌 肉 量 ， 進 而 增 強 力 量 及 耐 力 ， 但

需 配 合 訓 練 才 能 達 到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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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增 式 運 動  

( l n c r e m e n t a l  e x e r c i s e ) (％ V O 2  m i n )  

圖 1 - 1： 在 漸 增 式 運 動 中 血 乳 酸 濃 度 的 變 化 。 (乳 酸 突 然 的 升

高 就 是 乳 酸 閾 值 ) (摘 錄 自P o w e r  &  H o w l e y ,  2 0 0 2 ,  

P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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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之 文 獻 探 討 可 分 為：一、間 歇 訓 練 相 關 之 研 究。二 、

心 跳 率 相 關 之 研 究 。 三 、 血 乳 酸 相 關 之 研 究 。 四 、 運 動 訓 練

的 血 糖 與 血 氨 變 化 相 關 之 研 究 。 五 、 文 獻 總 結 。  

第 一 節  間 歇 訓 練 相 關 之 研 究  

間 歇 訓 練 是 眾 多 訓 練 法 中 的 一 種 ， 目 前 廣 泛 被 運 用 於 田

徑 、 球 類 運 動 、 各 項 運 動 訓 練 當 中 ， 為 提 昇 有 氧 能 力 和 耐 乳

酸 能 力 的 一 種 最 佳 訓 練 方 式 。  

間 歇 訓 練 法 是 指 在 次 (組 )練 習 之 後 ， 嚴 格 控 制 間 歇 時 間 ，

在 機 體 未 完 全 恢 復 的 情 況 下 ， 進 行 下 一 次 練 習 。 標 槍 運 動 員

多 採 用 大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法 ， 負 荷 可 達 本 人 的 最 大 強 度 的 9 0 %

以 上 ， 每 次 負 荷 練 習 的 時 間 相 對 較 短 。 這 種 方 法 對 提 高 運 動

員 的 無 氧 供 能 能 力 ， 發 展 速 度 和 速 度 耐 力 有 很 大 作 用 。 練 習

之 後 應 採 用 積 極 性 休 息 方 式 ， 做 些 輕 微 活 動 ， (如 動 態 方 式 )

可 加 速 乳 酸 的 排 除 ， 提 高 心 血 管 系 統 和 呼 吸 系 統 機 能 。  

楊 宏 祥、陳 培 基 ( 1 9 9 5 ) ，指 出 間 歇 訓 練 是 有 氧 訓 練 和 無 氧

訓 練 的 混 合 訓 練 ， 間 歇 訓 練 對 於 提 高 無 氧 能 力 和 有 氧 能 力 都

有 效 的 ； 間 歇 訓 練 提 高 了 AT P - P C 能 力 和 有 氧 能 力 ， 在 訓 練

中 AT P - P C 能 力 和 有 氧 能 力 可 以 互 相 取 長 補 短 ， 間 歇 訓 練 可

以 不 動 用 乳 酸 能 量 而 反 覆 進 行 超 過 LT 強 度 的 訓 練 ， 可 以 避

免 因 乳 酸 堆 積 而 出 現 的 疲 勞 ， 故 可 反 覆 進 行 長 時 間 、 大 強 度

的 訓 練 。 運 動 強 度 加 大 ， 運 動 時 間 短 、 休 息 時 間 長 的 間 歇 訓

練 對 提 高 AT P - P C 能 力 有 效 ； 運 動 強 度 減 小 ， 運 動 時 間 長 、

休 息 時 間 短 的 間 歇 訓 練 對 提 高 有 氧 能 力 有 效 ； 加 大 運 動 強

度 ， 縮 短 運 動 時 間 ， 縮 短 休 息 時 間 ， 既 能 提 高 AT P - P C 與 有

氧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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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運 動 訓 練 結 束 後 ， 人 體 各 部 機 能 的 復 原 是 需 要 時 間 的 。

根 據 Z i n t l ( 1 9 9 4 )指 出 ， 在 運 動 的 型 態 以 及 負 荷 強 度 方 面 ， 將

恢 復 時 間 分 為 短 時 間 、 中 時 間 及 長 時 間 恢 復 三 種 階 段 。 更 有

許 多 研 究 :探 討 不 同 訓 練 方 式 對 國 中 男 生 身 體 組 成 及 尿 蛋 白

之 影 響 發 現 結 論 指 出 ， 持 續 訓 練 方 式 對 身 體 組 成 的 影 響 較 間

歇 訓 練 好 ； 而 間 歇 訓 練 影 響 尿 蛋 白 異 常 量 較 大 (王 佩 薰 ，

2 0 0 3 )。  

並 有 研 究 指 出 間 歇 訓 練 對 划 船 選 手 測 功 儀 之 影 響 ， 以 水 里

高 工 2 3 位 選 手 為 對 象 ； 經 過 十 二 週 間 歇 訓 練 課 程 後 ， 進 行

2 0 0 0 公 尺 測 功 儀 的 各 項 成 績 變 化 情 形，發 現 間 歇 訓 練 課 程 運

用 在 划 船 選 手 對 測 功 儀 有 明 顯 提 昇 (彭 坤 郎 2 0 0 4 )。  

陳 洁 敏 ( 2 0 0 0 )研 究 發 現 在 高 強 度 的 訓 練 負 荷 後 ， 中 等 負 荷

強 度 ( 5 0 %以 上 )過 低 的 負 荷 強 度 ( 2 0 %以 下 )都 不 利 於 乳 酸 的 清

除；另 外，負 荷 的 強 度 會 隨 著 機 體 血 乳 酸 濃 度 的 下 降 而 改 變。 

A s t r a n d  &  R o d a h l ( 1 9 8 6 )， 在 自 由 車 測 驗 研 究 中 ， 本 來 只 能

連 續 維 持 九 分 鐘 的 工 作 負 荷 ， 若 改 以 間 歇 進 行 ， 竟 然 可 以 在

1 小 時 內 做 上 總 共 3 0 分 鐘 的 時 間。也 發 現 活 動 階 段 的 時 間 越

長 ， 就 算 把 中 間 休 息 的 時 間 相 對 地 延 長 ， 被 測 試 者 仍 然 會 越

感 到 疲 累 。 B o w e r s  &  F o s s ( 1 9 9 3 )， 認 為 在 策 劃 間 歇 訓 練 課 表

時 ， 要 先 考 慮 鍛 鍊 的 供 能 系 統 為 何 ( AT P - P C 系 統 、 乳 酸 系 統

或 有 氧 系 統 等 )，然 後 再 選 擇 適 當 的 運 動 模 式 進 行 訓 練。訓 練

強 度 及 運 動 休 息 比 例 ( w o r k - r e l i e f  r a t i o )則 應 根 據 要 鍛 鍊 之 主

要 供 能 系 統 而 言 。 B o w e r s  &  F o s s 並 認 為 要 斷 定 訓 練 時 的 強

度 是 否 恰 當 ， 建 議 高 中 及 大 學 生 的 最 高 心 跳 率 目 標 達 到

8 5 ~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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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 心 跳 率 相 關 之 研 究  

心 肺 適 能 是 健 康 體 能 中 一 個 重 要 的 指 標 (李 昭 慶 、 王 儀

祥 ， 2 0 0 0 )。 一 般 而 言 ， 心 功 能 優 者 ， 安 靜 時 心 跳 率 較 低 ， 另

在 同 一 相 對 運 動 負 荷 中，心 跳 率 上 升 越 高 者 體 能 越 差，反 之，

體 能 越 好 （ S c o t t  K . P o w e r s , E d w a r d  T. H o w l e y， 2 0 0 2）。 心 跳

率 可 直 接 反 映 出 運 動 員 對 於 訓 練 負 荷 的 感 受 ， 且 不 需 任 何 器

材 ， 又 因 容 易 測 量 並 可 隨 時 取 得 數 據 ， 所 以 在 訓 練 上 廣 泛 使

用 。  

為 了 解 運 動 中 的 運 動 強 度 ， 其 中 一 個 較 簡 便 的 方 法 ， 即 是

心 跳 率 測 試 法 ， 由 於 它 的 方 便 性 ， 備 受 許 多 研 究 者 所 使 用

( M e r r i l l , 1 9 9 3 ; M c I n n e s , 1 9 9 5 ; G i l m a n , 1 9 9 6 ; C h e n , 1 9 9 7;劉 丹 等

人 ， 1 9 9 4 ) 。 是 目 前 監 控 訓 練 強 度 的 方 法 之 一 ， 亦 是 目 前 較

客 觀 的 監 控 訓 練 方 式 之 一 。 許 多 情 況 下 ， 尤 其 是 透 過 心 跳 率

來 控 制 休 息 時 間 時  。而 且 當 運 動 結 束 後，心 跳 率 的 恢 復 要 比

乳 酸 消 除 率 來 得 快 。 運 動 員 在 從 事 訓 練 後 的 恢 復 期 時 ， 其 心

跳 率 呈 現 下 降 現 象 ， 可 是 血 壓 卻 依 然 維 持 在 與 運 動 時 期 一 樣

高 的 數 值 ， 以 作 為 供 給 身 體 各 組 織 於 恢 復 時 期 運 送 血 液 需

求 ， 也 就 是 說 ， 心 跳 與 收 縮 壓 在 恢 復 期 間 存 在 著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心 跳 率 在 人 體 運 動 生 理 上 是 相 當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標 。 測 量 心

跳 率 不 但 可 以 檢 測 人 們 的 身 體 狀 況 ， 另 外 還 可 以 藉 此 判 斷 心

肺 功 能 好 壞 ， 尤 其 是 作 為 運 動 負 荷 的 依 據 ， 評 量 及 估 計 運 動

所 消 耗 的 能 量 ，及 運 動 訓 練 效 果 等 等 。 劉 丹 ( 1 9 9 4 ) ，以 大 陸

國 家 足 球 隊 1 8 位 球 員 為 受 試 者，利 用 心 跳 率 在 訓 練 中 對 訓 練

強 度 的 監 控，以 球 員 能 在 比 賽 中 呈 現 最 佳 的 狀 態。結 果 指 出，

利 用 比 賽 的 心 跳 率 強 度 要 求 訓 練 時 的 強 度 其 計 劃 是 可 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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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而 且 效 果 也 達 顯 著 。 B o h m e r  e t  a l .  ( 1 9 7 5 ) 研 究 指 出 運 動

結 束 後 5 分 鐘 心 跳 率 ﹐ 可 以 作 為 有 氧 耐 力 能 力 判 斷 。 5 分 鐘

心 跳 率 下 降 至 1 2 0  m i n - 1 以 下 者 ﹐ 其 有 氧 耐 力 亦 佳 。  

在 1 9 8 8 年 D a r r , B a s s e t t ,  M o r g a n , a n d  T h o m a s 這 些 專 家 學

者，就 針 對 2 0 名 男 子 作 為 研 究 對 象，其 中 分 為 :年 輕 訓 練 者、

年 長 訓 練 者、年 輕 非 訓 練 者、年 長 非 訓 練 者 等 四 組 ;進 行 最 大

努 力 的 漸 進 負 荷 腳 踏 車 運 動 發 現 ， 訓 練 者 與 非 訓 練 者 的 心 跳

恢 復 方 面，並 未 因 年 齡 的 因 素 而 受 影 響 ;可 是 在 訓 練 者 與 非 訓

練 者 間 的 心 跳 恢 復 方 面 ， 訓 練 者 則 皆 顯 著 優 於 非 訓 練 者 。 換

言 之 ， 心 跳 恢 復 受 訓 練 情 況 的 影 響 有 相 當 的 程 度 。  

第 三 節 、 血 乳 酸 相 關 之 研 究  

血 乳 酸 值 的 變 化 與 運 動 時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息 息 相 關 ， 運 動 血

乳 酸 變 化 取 決 於 強 度 及 持 續 時 間 。 乳 酸 在 血 中 濃 度 (安 靜 值

1 . 0 m g 左 右 )可 以 為 判 斷 運 動 強 度 的 依 據 ， 血 中 乳 酸 濃 度 達

4 . 0 m m o l / l 時，可 做 為 判 斷 無 氧 閾 值，亦 可 做 為 耐 力 性 運 動 項

目 平 常 體 能 訓 練 的 指 標 ( S c o t t  K . P o w e r s , E d w a r d  T. H o w l e y，

2 0 0 2 )  。  

在 同 樣 的 運 動 負 荷 下 ， 肌 肉 所 代 謝 之 乳 酸 值 ， 將 因 器 官 組

織 對 訓 練 所 產 生 的 適 應 現 象 ， 而 出 現 下 降 的 效 應 。 而 血 液 乳

酸 值 的 堆 積，也 將 加 速 排 除，如 圖 2 - 1。根 據 N e u m a n n  ( 1 9 9 1 )  

提 出 的 4 - 6 生 理 適 應 週 期 原 理 ， 人 體 透 過 訓 練 對 訓 練 之 強 度

於 4 - 6 週 將 產 生 適 應，進 而 提 升 運 動 能 力。K l a u s e n  ( 1 9 7 2 ) 曾

提 到 ， 如 果 運 動 後 恢 復 的 時 間 過 短 ， 將 造 成 肌 肉 組 織 及 血 液

中 的 乳 酸 無 法 有 效 地 進 行 排 除 ， 也 就 是 說 將 會 影 響 恢 復 後 的

運 動 表 現 。 當 負 荷 每 提 高 一 次 ， 將 會 造 成 閾 值 變 數 又 一 次 持

續 的 上 升 ， 乳 酸 堆 積 也 就 越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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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游 泳 運 動 領 域 中 ， 利 用 血 乳 酸 值 ( b l o o d  l a c t a t e )的 檢 測 評

估 運 動 選 手 的 運 動 能 力 及 監 控 訓 練 強 度 ， 已 是 一 種 普 遍 的 方

法 。 血 乳 酸 是 肌 肉 活 動 時 能 量 代 謝 的 一 種 產 物 ， 在 不 同 的 運

動 強 度 ， 血 液 中 乳 酸 堆 積 的 量 ， 能 反 映 出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的 情

形 。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活 動 是 造 成 乳 酸 堆 積 的 主 要 原 因 ， 且 乳 酸

的 濃 度 高 低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影 響 肌 肉 功 能 (林 文 朗、何 忠 鋒 ，

1 9 9 8 ) 。  

學 者 對 血 乳 酸 值 與 生 理 負 荷 強 度 之 定 義 一 ; We l l s , B a l k e  &  

Va n - F o r s a n  ( 1 9 5 7 ) ， 以 血 乳 酸 的 倍 數 作 為 運 動 強 度 的 指 標 ，

認 為 中 度 運 動 的 血 乳 酸 值 為 正 常 的 1 . 5 ~ 2 倍 ， 若 超 過 6 倍 則

以 達 到 耗 竭 。  

王 忠 山 ( 1 9 8 6 ) ，以 5 5 名 青 少 年 短 跑 運 動 員 進 行 了 3 0 秒 無

氧 動 力 測 定 和 6 0 秒 負 荷 登 階 試 驗 ， 並 於 運 動 後 3 ~ 1 0 分 鐘 連

續 採 血 測 定 乳 酸 值 。 結 果 發 現 ， 乳 酸 峰 值 一 般 在 運 動 後 3 ~ 9

分 鐘 內 出 現 ， 8 0 %乳 酸 值 時 間 出 現 在 5 分 鐘 以 內 ， 6 0 秒 負 荷

圖 2 - 1： 主 要 生 物 參 數 改 善 所 需 之 時 間  

( N e u m a n n / H e t t e n r o t t  .  2 0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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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階 試 驗 後 產 生 血 乳 酸 較 高 ，平 均 達 到 1 4 m m o l / l，大 部 分 在

5 ~ 8 分 鐘 達 到 乳 酸 峰 值 。  

雖 然 運 動 後 和 運 動 時 肌 肉 中 的 乳 酸 與 血 液 乳 酸 平 行 ， 不 過

G o l l n i c k  &  H e r m a n s e n  ( 1 9 7 3 ) ， 研 究 指 出 ， 肌 肉 和 血 液 中 的

乳 酸 值 需 5 - 1 0 分 鐘 才 能 達 到 平 衡 。 ( F l e c k  &  K r a e m e r， 1 9 9 7 )

認 為 9 5 %的 乳 酸 從 血 液 中 排 除 需 一 小 時 左 右 ， 但 如 果 在 訓 練

後 做 輕 微 的 運 動 如 走 路 、 慢 跑 或 伸 展 操 可 以 比 完 全 休 息 更 快

速 地 排 除 乳 酸 。 這 也 本 實 驗 觀 察 受 試 者 運 動 後 恢 復 情 況 之 差

異 。  

為 了 有 效 提 高 訓 練 的 效 果 ， 常 以 科 學 方 法 評 定 運 動 訓 練 的

強 度 與 負 荷 量 ， 一 般 係 以 血 液 的 乳 酸 做 為 訓 練 強 度 的 評 定 指

標 ， 而 這 項 生 化 評 定 指 標 在 不 同 專 項 及 訓 練 型 態 時 會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為 各 專 項 選 手 建 立 適 當 的 評 定 指 標 ， 有 助 於 訓 練 的

監 控 進 而 提 昇 訓 練 效 果 (詹 貴 惠 、 杜 美 華 、 廖 學 勇 、 許 美 智 ，

2 0 0 1 ) 。 本 研 究 設 計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運 動

後 1、 3、 5、 7、 1 0、 1 5 分 鐘 分 別 採 血 以 確 定 其 個 人 的 峰 值 。 

第 四 節 、 運 動 訓 練 的 血 糖 與 血 氨 變 化 相 關 之 研 究  

醣 類 是 運 動 中 主 要 能 量 來 源 ， 由 於 醣 類 在 人 體 內 吸 收 快 、

耗 氧 量 低 ， 其 代 謝 最 終 產 物 是 二 氧 化 碳 和 水 並 不 增 加 體 液 的

酸 度 ， 因 此 ， 供 給 運 動 員 的 醣 類 可 占 總 熱 量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到

六 十， B e r g s t r o n 及 許 多 學 者 的 研 究 也 證 實 了「 肝 醣 超 量 補 充

作 用 」 ( G l y c o g e n  l o a d i n g  o r  g l y c o g e n  s u p e r  c o m p e n s a t i o n ) (林

瑞 與  許 美 智，1 9 9 6 ) ，藉 由 提 升 肌 肉 肝 醣 貯 存 量，對 高 強 度

及 耐 力 型 運 動 的 致 勝 關 鍵 ， 由 此 可 見 醣 類 之 於 運 動 員 的 重 要

性 。  

W i n d e r  &  G a l b o ( 1 9 8 6 )的 研 究 發 現 當 血 醣 濃 度 下 降 時 ， 為



 14

應 付 身 體 能 量 的 需 求 ， 肝 臟 扮 演 血 醣 調 節 的 角 色 ， 骨 骼 肌 能

量 不 足 的 訊 息 立 即 傳 至 大 腦 ， 刺 激 荷 爾 蒙 的 釋 放 ， 醣 類 新 生

作 用 因 而 產 生 。  

氨 的 主 要 來 源 ︰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運 動 為 骨 骼 肌 的 嘌 呤 核 酸 循

環 ， 長 時 間 力 竭 性 運 動 主 要 與 骨 骼 肌 大 量 攝 取 支 鏈 氨 基 酸 有

關 。 運 動 強 度 遞 增 及 長 時 間 力 竭 運 動 ， 骨 骼 肌 產 氨 增 多 。 短

時 間 力 竭 運 動 血 氨 與 血 乳 酸 的 濃 度 呈 正 相 關 。 萬 利 ( 2 0 0 3 )研

究 發 現 針 對 我 院 2 0 名 足 球 專 項 運 動 員 進 行 了 兩 次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的 訓 練 ︰ 短 跑 ─ 4 0 0 m 全 速 跑；足 球 賽 ─ 9 0 m i n 的 足 球 對

抗 賽 。 實 驗 結 果 表 明 ︰ 運 動 員 完 成 相 應 負 荷 運 動 後 血 氨 值 顯

著 高 於 安 靜 狀 態 測 值 ( P < 0． 0 1 )，表 明 其 與 運 動 強 度 的 高 度 相

關 性 。 運 動 性 疲 勞 的 產 生 亦 與 運 動 後 高 血 氨 水 準 密 切 相 關 。

因 此 ， 血 氨 可 以 用 作 評 定 運 動 負 荷 的 強 度 和 量 度 、 運 動 員 機

體 的 機 能 狀 態 、 疲 勞 程 度 及 運 動 訓 練 程 度 的 有 效 指 標 。  

鄭 陸、等 人 ( 2 0 0 4 )研 究 發 現 3 0 0 m 衝 刺 跑 及 2 × 8 0 0 m 中 距 離

跑 均 可 導 致 機 體 血 氨 水 準 顯 著 增 高 ， 血 氨 水 準 與 運 動 強 度 具

有 密 切 關 係，血 氨 峰 值 出 現 的 時 間 以 運 動 後 4 - 7 m i n 為 多，均

滯 後 於 血 乳 酸 峰 值 。 萬 利 則 又 在 ( 2 0 0 4 )研 究 指 出 短 時 間 高 運

動 中 血 乳 酸 與 血 氨 呈 現 正 相 關 ， 兩 者 均 呈 指 數 增 加 ， 峰 值 都

出 現 運 動 後 1 ~ 1 3 分 鐘 左 右 。 N e s h e r ( 1 9 8 5 )等 人 研 究 顯 示 ， 運

動 訓 練 強 度 增 加 ， 對 醣 類 的 需 求 能 源 亦 增 加 ， 並 有 利 於 刺 激

肝 臟 釋 出 葡 萄 糖 進 入 血 液 ， 維 持 血 糖 濃 度 ， 使 選 手 能 再 次 獲

得 能 量 來 源 ， 能 再 上 場 出 發 表 現 運 動 佳 績 。 本 研 究 設 計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運 動 後 1、 3、 5、 7、 1 0、 1 5

分 鐘 分 別 採 血 以 確 定 其 個 人 的 峰 值 ， 瞭 解 青 少 年 運 動 後 血 糖

與 血 氨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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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 本 章 文 獻 總 結  

經 由 以 上 文 獻 所 述 ， 綜 合 歸 納 為 下 列 幾 點 ：  

一 、 間 歇 訓 練 可 以 依 據 不 同 的 練 習 強 度 、 間 息 時 間 相 組

合 ， 產 生 不 同 的 訓 練 效 果 ， 在 運 動 期 中 加 入 休 息 時 間 ， 用 以

提 高 對 特 定 體 能 的 訓 練 。 本 實 驗 透 過 不 同 距 離 間 歇 訓 練 模

式 ， 對 國 中 田 徑 徑 賽 之 選 手 訓 練 負 荷 ， 作 為 訓 練 上 運 動 能 力

評 價 、 訓 練 效 果 的 判 斷 與 訓 練 強 度 掌 控 之 應 用 ， 進 而 幫 助 國

中 運 動 選 手 創 造 佳 績 。  

二 、 透 過 實 驗 ， 瞭 解 選 手 身 體 狀 態 ， 藉 由 監 控 心 跳 率 來

得 知 訓 練 的 強 度 ， 以 隨 時 知 道 選 手 的 練 習 狀 況 更 是 訓 練 的 關

鍵 ， 訓 練 強 度 太 強 或 太 弱 均 會 妨 礙 訓 練 的 執 行 ， 因 此 、 可 以

根 據 此 依 據 來 隨 時 作 調 整 ， 以 符 合 科 學 化 之 訓 練 原 則 。  

三、 血 乳 酸 值 測 定 應 用 在 訓 練 上 已 是 一 種 普 遍 的 科 學 方

法 ， 其 主 要 功 能 為 監 控 選 手 的 訓 練 強 度 及 疲 勞 程 度 。 並 透 過

不 同 距 離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觀 察 其 間 歇 期 選 手 恢 復 情 況 之 差

異 ， 更 準 確 性 監 控 選 手 各 別 能 力 ， 有 效 達 到 訓 練 成 效 。  

四 、 血 氨 作 為 一 項 新 的 運 動 生 化 檢 測 指 標 巳 經 廣 泛 應 用

到 體 育 實 踐 中 ， 尤 其 是 在 體 育 科 學 領 域 受 到 了 廣 泛 關 注 。 血

氨 與 血 乳 酸 指 標 的 聯 合 應 用 ， 能 夠 較 精 確 地 評 價 運 動 負 荷 的

強 度 、 機 體 的 機 能 狀 態 、 疲 勞 程 度 及 訓 練 程 度 。 日 後 作 為 青

少 年 階 段 訓 練 上 運 動 能 力 評 價 、 訓 練 效 果 的 判 斷 與 訓 練 強 度

掌 控 之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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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方法 

本 章 主 要 在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 實 驗 流 程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研 究 參 數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等 七 節 。 各 節 詳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彰 化 縣 彰 德 國 中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 2 0 0 m 、

4 0 0 m、 8 0 0 m )共 6 人 為 研 究 對 象 ，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 如 表

3 - 1。  

表 3 - 1: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受 試 者 ( n = 6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年 齡 (歲 ) 1 4 . 2  0 . 7  1 5  1 3  

身 高 (公 分 ) 1 6 4 . 9  5 . 9  1 7 4 . 3  1 5 4 . 7  

體 重 (公 斤 ) 5 4 . 0  3 . 8  5 9 . 8  4 8 . 9  

運 動 年 齡 (年 ) 2 . 7  0 . 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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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 實 驗 流 程  

說 明 實 驗 流 程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2 - 4 m m o l / l 基 礎 檢 測 能 力 、 專 項 檢 測  

 

依 據 測 得 的 數 據 做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透 過 恢 復 方

式 以 安 靜 時 、 1 ’ 3 ’ 5 ’ 7 ’ 1 0 ’ 1 5 ’進 行 採 血 (為 期 2 ~ 3 週 )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進 行 採 血 取 得 數 據 分 析 ，

瞭 解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恢 復 性 差 異  

 

資 料 處 理 與 結 果 分 析  

 

圖 3 - 1:實 驗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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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一 、 時 間 :比 賽 後 下 個 訓 練 階 段(訓 練 期 共 2 ~ 3 週 )。  

二 、 地 點 :彰 化 縣 彰 德 國 中 2 0 0 m 運 動 場 。  

第 四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一 、 B I O S E N C - l i n e 乳 酸 血 糖 分 析 儀 。  

二 、 C A R D I O  S P O RT 心 跳 率 。  

三 、  P o c k e t C h e m T M  U A P u - 4 2 1 0 :  血 液 N H 3  

四 、 酒 精 、 消 毒 用 具 、 毛 管 、 手 術 用 手 套 、 採 血 針 、 紅 血

球 破 壞 劑 。  

五 、 S E I K O 碼 表 (含 印 表 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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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一 、 基 礎 能 力 檢 測 ： 測 試 之 前 ， 受 試 者 帶 上 P o l a r 錶 ， 並 且

於 耳 垂 採 2 0 µ l 血 液，做 為 安 靜 值 乳 酸 檢 驗 及 記 取 安 靜 心

跳 率 ， 如 圖 3 - 2、 3 - 3 所 示 。  

 

圖 3 - 2:進 行 檢 測 過 程 圖  

 

圖 3 - 3:實 施 採 血 過 程 圖  

熱 身 結 束 後 ， 受 試 者 在 2 0 0 公 尺 運 動 場 上 以 2 . 5  m / s 的 速 度

開 始 進 行 第 一 階 段 測 試。在 階 與 階 之 間 休 息 3 0  s (採 血 與 心 跳

率 記 錄 )， 每 階 速 度 上 昇 0 . 5  m / s。 每 階 持 續 時 間 為 5 分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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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試 進 行 一 直 到 受 試 者 所 能 承 受 之 最 高 負 荷 為 止 。 為 了 速 度

控 制 ， 在 2 0 0 公 尺 的 跑 道 上 放 一 速 度 控 制 器 ， 速 度 控 制 器 可

調 整 每 階 所 須 跑 的 速 度，並 在 2 0 0 公 尺 的 跑 道 上，每 5 0 公 尺

放 至 一 個 圓 錐 ， 如 圖 3 - 4 所 示 。  

 

圖 3 - 4:基 礎 能 力 檢 測 位 置 圖  

 

二、實 驗 設 計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以 1 0 0 m * 8、

1 5 0 m * 6、 2 0 0 m * 5、 2 5 0 m * 4 訓 練 ， 個 人 最 佳 成 績 9 0 %、

每 趟 休 息 9 0 秒 (靜 態 休 息 )。  

 

三 、 實 驗 過 程 以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透 過 恢 復

方 式 以 安 靜 時 、 1 ’ 3 ’ 5 ’ 7 ’ 1 0 ’ 1 5’ 進 行 採 血 取 得 數 據 分

析 ， 瞭 解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恢 復 性 差 異 ， 如 圖

3 - 5 所 示 。  

 

 

 

 

2 0 0 m 每 5 0 m A、 B、 C、 D 放 置 小 圓 錐

C  B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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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M * 8 訓 練 安 靜 時 、 1 ’ 3 ’ 5 ’ 7 ’ 1 0 ’ 1 5 ’進 行 採 血  

↓休 息 3 天 (完 全 恢 復 ) 

1 5 0 M * 6 訓 練 安 靜 時 、 1 ’ 3 ’ 5 ’ 7 ’ 1 0 ’ 1 5 ’進 行 採 血  

↓休 息 3 天 (完 全 恢 復 ) 

2 0 0 M * 5 訓 練 安 靜 時 、 1 ’ 3 ’ 5 ’ 7 ’ 1 0 ’ 1 5 ’進 行 採 血  

↓休 息 3 天 (完 全 恢 復 ) 

2 5 0 M * 4 訓 練 安 靜 時 、 1 ’ 3 ’ 5 ’ 7 ’ 1 0 ’ 1 5 ’進 行 採 血  

圖 3 - 5:四 種 不 同 間 歇 負 荷 訓 練 研 究 之 模 式  

第 六 節 、 研 究 參 數  

一 、  L a c t i c  a c i d﹕ 安 靜 值 、 運 動 負 荷 結 束 、 間 歇 期 、 恢 復 期  

二 、  G l u c o s e﹕ 安 靜 值 、 運 動 負 荷 結 束 、 間 歇 期 、 恢 復 期  

三 、  N H 3﹕ 安 靜 值 、 運 動 負 荷 結 束 E 3  E 7  m i n  

四、  H e a r t  R a t e﹕ 安 靜 值、運 動 負 荷、間 歇 期、恢 復 期  5  m i n 

 

第 七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一、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D i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建 立 各 項 基 本 資 料

包 括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二 、 本 實 驗 所 得 之 生 物 參 數 數 據 以 s p s s 1 0 . 0 統 計 軟 體 及 曲

線 分 析 以 S i g m a p l o t  8 . 0 製 作 ， 無 氧 閾 值 判 斷 則 採 用 德

國 奧 林 匹 克 中 心 所 研 發 之 軟 體 ( L a k t a t - E x p l o r e r )分 析 。  

三 、 使 用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考 驗 間 歇 訓 練 期 間 乳 酸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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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跳 率 的 變 化。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訓 練 期 間 無 氧 閾

值 之 變 化 ， 如 有 差 異 時 再 進 行 T u k e y 事 後 比 較 。  

四 、 設 p  ＜ .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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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青 少 年 徑 賽 選 手 於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後 基 礎 耐 力 、 乳 酸 閾 值 、 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之 分 析 ， 其 觀 察 間 歇 訓 練 後 選 手 恢 復 情 況 。 每 次 測 試 間 隔 三

天，生 物 參 數 記 錄 於 運 動 結 束 後 之 1、 3、 5、 7、 1 0、 1 5 分 鐘 。

本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分 為 以 下 章 節 呈 現 : 

第 一 節  基 礎 耐 力  ( 2 - 4  m m o l / l )  

第 二 節  運 動 負 荷 強 度  

第 三 節  恢 復 期 乳 酸 堆 積  

第 四 節  心 跳 率 ( H R )  

第 五 節  血 液 N H 3 分 析  

第 六 節  最 大 乳 酸 值 與 血 液 N H 3 之 關 係  

第 七 節  不 同 運 動 負 荷 乳 酸 堆 積 與 無 氧 閾 值 速 度 之 關 係  

第 八 節  不 同 運 動 負 荷 最 大 心 跳 與 無 氧 閾 值 心 跳 率 之 關 係  

 

 

 

 

 

 

 

 

 



 24

第 一 節  基 礎 耐 力  (2 - 4  m m o l / l) 

有 氧 -無 氧 閾 值( 2 - 4 m m o l / l )速 度 與 心 跳 率 測 試，有 氧 閾 值 2  

m m o l / l 速 度 平 均 值 為 1 . 8 ± 0 . 7  m / s，心 跳 率 為 1 3 6 ± 2 2 . 7 m i m - 1。

無 氧 閾 值 4 m m o l / l 速 度 與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2 . 8 ± 0 . 5  m / s

與 1 6 2 ± 1 4 . 7 m i m - 1。個 人 4 m m o l / l 最 大 速 度 達 3 . 4  m / s;最 小 則

為 1 . 9  m / s。 有 氧 閾 值 2  m m o l / l 個 人 最 大 與 最 小 速 度 分 為 2 . 4  

m / s  、 1 . 8  m / s。 2  m m o l / l 與 4 m m o l / l 個 人 最 大 心 跳 率 為 1 6 9  

m i m - 1、 1 8 3  m i m - 1  ， 如 表 4 - 1。  

表 4 - 1:基 礎 耐 力  ( 2 - 4  m m o l / l )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2  m m o l / l  

m / s        H R  

4  m m o l / l  

m / s        H R  

M ± S D  

M a x  

M i n  

1 . 8 ± 0 . 7  

2 . 4  

0 . 6  

1 3 6 ± 2 2 . 7  

1 6 9  

1 0 2  

2 . 8 ± 0 . 5  

3 . 4  

1 . 9  

1 6 2 ± 1 4 . 7  

1 8 3  

1 4 4  

 

本 研 究 以 青 少 年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間 歇 訓 練 前 ，

其 有 氧 閾 值 與 無 氧 閾 值 能 力 測 試 結 果 。 瞭 解 青 少 年 徑 賽 選 手

基 礎 能 力 ， 個 人 4 m m o l / l 最 大 速 度 達 3 . 4  m / s;最 小 則 為 1 . 9  

m / s。有 氧 閾 值 2  m m o l / l 個 人 最 大 與 最 小 速 度 分 為 2 . 4  m / s  、

1 . 8  m / s。 無 氧 閾 值 對 個 人 有 氧 能 力 、 身 體 適 能 和 訓 練 效 果 可

以 提 供 最 重 要 的 訊 息 (龔 憶 琳 ， 1 9 9 0 ) 。 無 論 哪 一 種 無 氧 閾

值 ， 都 必 須 要 受 測 者 從 事 不 同 強 度 遞 進 的 運 動 負 荷 測 驗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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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中 或 運 動 後 ， 針 對 血 液 乳 酸 、 換 氣 或 心 跳 率 反 應 進 行 分

析 (林 正 常 ， 1 9 9 5 ) 。  

自 H o l l m a n n  ( 1 9 5 9 ) 以 換 氣 轉 折 點 作 為 無 氧 閾 值 的 評 價 開

始 ， 就 打 開 了 以 無 氧 閾 值 作 為 研 究 與 訓 練 應 用 的 序 幕 。 經 過

多 年 的 討 論 與 訓 練 上 的 應 用 ， 最 後 以 M a d e r 等 人 ( 1 9 7 6 )提 出

2 - 4 m m o l / l 乳 酸 值 的 速 度 ， 最 具 實 用 與 方 便 測 試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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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基 礎 耐 力 乳 酸 與 心 跳 率 變 化 ( n = 6 ) 

 

由 圖 4 - 1 青 少 年 徑 賽 選 手 有 氧 -無 氧 閾 值 最 大 心 跳 率 變 化

看 來 ， 隨 著 運 動 強 度 遞 增 而 心 跳 率 明 顯 上 升 ， 2  m m o l / l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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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 m o l / l 個 人 最 大 心 跳 率 為 1 6 9  m i m - 1、 1 8 3  m i m - 1 最 大 心 跳

率 出 現 在 速 度 3 . 5  m / s， 與 T h a n K a  &  S h i n d o  ( 1 9 8 5 )研 究 發 現

1 0 ~ 1 1 歲 及 1 2 ~ 1 3 男 生 達 無 氧 閾 值 時 的 心 跳 率 分 別 為 1 8 5 次 /

分 鐘 及 1 7 3 次 /分 鐘 有 相 關 。 運 動 心 跳 率 除 了 在 運 動 開 始 的

1 ~ 2 分 鐘 會 明 顯 上 升 外 ， 運 動 時 間 增 加 心 跳 率 逐 漸 提 高 。 所

以 從 低 強 度 到 大 強 度 的 漸 增 運 動 中 ， 許 多 學 者 以 相 當 2  

m m o l / l 至 4 m m o l / l 的 血 液 乳 酸 濃 度 代 有 氧 至 無 氧 代 謝 的 轉

移 。 短 距 離 運 動 員 在 最 大 耗 氧 量 、 無 氧 閾 值 及 無 氧 閾 值 的 耗

氧 量 ( m l / k g / m i n )方 面 顯 著 低 於 長 距 離 運 動 員 ， 但 最 高 乳 酸 濃

度 ， 最 大 心 跳 率 則 無 差 異 ； 此 外 ， 4 m m o l / l 血 液 乳 酸 濃 度 的

跑 速 方 面 長 距 離 運 動 員 較 優 (陳 相 榮 ， 1 9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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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運 動 負 荷 強 度  

8 x 1 0 0 m 平 均 值 為 6 . 9 ± 0 . 4  m / s， 個 人 最 大 速 度 7 . 3  m / s， 最

小 則 為 6 . 4  m / s。 第 一 次 與 第 八 次 平 均 速 度 分 別 為 6 . 8 ± 0 . 4  、

7 . 0 ± 0 . 3 m / s， 兩 者 差 異 + 0 . 2  m / s ( p > 0 . 0 5 ) 。6 x 1 5 0 m 個 人 最 大

與 最 小 分 別 為 7 . 1、 5 . 5 m / s; 六 次 平 均 值 為6 . 7 ± 0 . 4  m / s﹔ 第

一 次 與 第 六 次 兩 者 差 異 為 - 0 . 5  m / s ( p > 0 . 0 5 )。 5 x 2 0 0 m 測 試 平

均 值 為 6 . 3 ± 0 . 2  m / s; 單 次 測 試 第 一 與 第 五 次 平 均 值 差 異 為

- 0 . 3  m / s ( p > 0 . 0 5 ) 。4 x 2 5 0 m 測 試 第 一 次 與 第 四 次 平 均 值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如 表 4 - 2。  

表 4 - 2:不 同 距 離 運 動 負 荷 強 度  ( m / s ) 

E x e r c i s e s Te s t - 1  

( 8 x 1 0 0 m )  

Te s t - 2  

( 6 x 1 5 0 m )  

Te s t - 3  

( 5 x 2 0 0 m )  

Te s t - 4  

( 4 x 2 5 0 m )  

1  

2  

3  

4  

5  

6  

7  

8  

6 . 8 ± 0 . 4  

7 . 1 ± 0 . 2  

7 . 0 ± 0 . 2  

7 . 0 ± 0 . 3  

6 . 9 ± 0 . 3  

6 . 8 ± 0 . 3  

6 . 7 ± 0 . 2  

7 . 0 ± 0 . 3  

6 . 9 ± 0 . 2  

6 . 8 ± 0 . 1  

6 . 8 ± 0 . 2  

6 . 7 ± 0 . 2  

6 . 7 ± 0 . 2  

6 . 4 ± 0 . 6  

6 . 5 ± 0 . 1  

6 . 3 ± 0 . 2  

6 . 4 ± 0 . 1  

6 . 3 ± 0 . 2  

6 . 2 ± 0 . 3  

6 . 0 ± 0 . 1  

6 . 2 ± 0 . 1  

6 . 1 ± 0 . 1  

6 . 1 ± 0 . 1  

 

本 研 究 設 定 不 同 距 離 間 歇 訓 練 強 度 ， 近 年 來 大 家 認 為 有 氧

與 無 氧 能 量 的 比 例 為 4 0 %和 6 0 %但 隨 著 平 均 速 度 的 提 升 ， 所

動 用 的 能 量 系 統 亦 跟 著 改 變，有 學 者 (李 巠 旺、趙 建 林， 2 0 0 1 )

認 為 8 0 0 公 尺 跑 ， 其 有 氧 與 無 氧 能 量 的 比 例 為 1 5 %與 8 5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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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本 實 驗 以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 1 0 0 m ~ 2 5 0 m )個 人 最 佳 成 績 的

9 0 %進 行 研 究 目 標，運 動 負 荷 強 度 平 均 為 6 . 0  m / s 以 上。陳 洁

敏 ( 2 0 0 0 )研 究 發 現 在 高 強 度 的 訓 練 負 荷 後 ， 中 等 負 荷 強 度

( 5 0 %以 上 )過 低 的 負 荷 強 度 ( 2 0 %以 下 )都 不 利 於 乳 酸 的 清 除 ；

另 外 ， 負 荷 的 強 度 會 隨 著 機 體 血 乳 酸 濃 度 的 下 降 而 改 變 。 顯

示 8 x 1 0 0 m 與 4 x 2 5 0 m 速 度 差 異 為 + 0 . 2、 + 0 . 1  m / s 兩 者 差 異 較

接 近，因 1 0 0 m 距 離 短 容 易 掌 握 速 度 分 配 與 2 5 0 m 距 離 長 而 次

數 少 ﹐兩 者 差 異 小 原 因。其 次 6 x 1 5 0 m 與 5 x 2 0 0 m 速 度 差 異 最

為 - 0 . 5  、- 0 . 3  m / s 則 距 離 接 近 速 度 距 離 遞 增 使 速 度 分 配 不 穩。 

B i l l a t ( 2 0 0 1 )從 科 學 與 實 際 訓 練 經 驗 的 角 度 ， 指 出 中 長 跑

選 手 在 利 用 間 歇 訓 練 的 方 法 ， 應 包 括 有 氧 性 與 無 氧 性 的 間 歇

訓 練 ， 並 認 為 中 長 跑 選 手 在 發 展 有 氧 能 量 來 源 時 ， 間 歇 訓 練

時 速 度 盡 可 能 接 近 比 賽 的 速 度 ， 而 速 度 應 根 據 特 殊 的 生 理 反

應 ， 以 最 大 乳 酸 穩 定 狀 態 的 範 圍 配 合 最 大 速 度 ； 而 以 短 間 歇

訓 練 似 乎 較 難 僅 限 於 運 用 在 無 氧 代 謝 上 ， 而 訓 練 的 速 度 最 好

超 過 無 氧 的 臨 界 速 度，以 改 善 生 理 的 效 果 與 跑 步 的 經 濟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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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恢 復 期 乳 酸 堆 積 與 血 糖 變 化  

  8 x 1 0 0 m 運 動 結 束 恢 復 期 最 大 乳 酸 平 均 值 為 1 2 . 4 ± 1 . 7  

m m o l / l 於 第 一 分 鐘 ( E - 1 ) 出 現 ﹐ 個 人 最 大 值 為 1 4 . 2  m m o l / l  , 

最 小 則 為 8  m m o l / l。 Te s t - 2  6 x 1 5 0 m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為

1 5 . 9 ± 1 . 9  m m o l / l  ( E - 7 )﹐ 乳 酸 由 第 十 分 鐘  ( E - 1 0 ) 開 始 下 降 ﹐

第 十 五 分 鐘  ( E - 1 5 ) 則 為 下 降 至 1 4 . 4 ± 3 . 4 m m o l / l。 Te s t - 3 與

Te s t - 4 之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則 分 別 為 1 6 . 4 ± 1 . 2  m m o l / l ( E - 5 ) 與

1 6 . 9 ± 1 . 7  m m o l / l  ( E - 5 ) 顯 現 。Te s t - 1 ( 1 0 0 m )乳 酸 排 除 由 E - 1

至 E - 1 5 差 異 為 - 8 . 3  m m o l / l ( p < 0 . 0 5 ) 。Te s t - 2 乳 酸 排 除 至 第 十

五 分 鐘  ( E - 1 5 ) 下 降- 1 . 5  m m o l / l  ( p > 0 . 0 5 )。 Te s t - 3 與 Te s t - 4

乳 酸 下 降 分 別 為 - 0 . 8  m m o l / l  ( p > 0 . 0 5 ) 。 如 表 4 - 3 所 示 。  

表 4 - 3:不 同 距 離 運 動 負 荷 結 束 乳 酸堆 積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m m o l / l )  

 Te s t - 1  

( 8 x 1 0 0 m )  

Te s t - 2  

( 6 x 1 5 0 m )  

Te s t - 3  

( 5 x 2 0 0 m )  

Te s t - 4  

( 4 x 2 5 0 m )  

E - 1  

E - 3  

E - 5  

E - 7  

E - 1 0  

E - 1 5  

* 1 2 . 4 ± 1 . 7

1 1 . 8 ± 1 . 3  

1 0 . 1 ± 2 . 4  

7 . 3 ± 2 . 1  

5 . 1 ± 2 . 0  

4 . 1 ± 1 . 5  

1 1 . 5 ± 1 . 3  

1 3 . 7 ± 2 . 0  

1 3 . 9 ± 2 . 9  

* 1 5 . 9 ± 1 . 9

1 5 . 4 ± 3 . 1  

1 4 . 4 ± 3 . 4  

1 2 . 7 ± 1 . 1  

1 6 . 1 ± 1 . 5  

* 1 6 . 4 ± 1 . 2  

1 6 . 0 ± 0 . 9  

1 6 . 0 ± 0 . 6  

1 5 . 6 ± 1 . 3  

1 1 . 6 ± 0 . 7  

1 5 . 3 ± 1 . 9  

* 1 6 . 9 ± 1 . 7

1 6 . 2 ± 0 . 6  

1 6 . 6 ± 2 . 1  

1 6 . 0 ± 2 . 3  

 

根 據 許 多 學 家 指 出 ， 乳 酸 的 生 成 與 排 除 也 和 有 氧 代 謝 能 力

有 關  。M a d e r  e t  a l .  ( 1 9 7 7 ) 運 動 負 荷 在 無 氧 閾 值 範 圍 ﹐ 持 續

運 動 將 造 成 乳 酸 堆 積 。 本 研 究 發 現 ， 受 試 者 在 乳 酸 變 化 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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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運 動 後 乳 酸 堆 積 變 化 都 有 顯

著 差 異 ， 訓 練 的 距 離 越 短 恢 復 的 情 形 較 快 ， 其 原 因 在 於 能 量

提 供 系 統 為 A T P - P C。  

以 8 x 1 0 0 m 訓 練 方 式 是 在 訓 練 後 ( E - 1 )為 最 高 值 ， 其 次 三 種

不 同 距 離 間 歇 負 荷 訓 練 方 式 運 動 後 乳 酸 堆 積 變 化 分 別 出 現 在

5 ~ 7 分 鐘 ， 並 也 符 合 與 王 忠 山 ( 1 9 8 6 ) 乳 酸 峰 值 一 般 在 運 動 後

3 ~ 9 分 鐘 內 出 現 ， 8 0 %乳 酸 值 時 間 出 現 在 5 分 鐘 以 內 ， 6 0 秒

負 荷 登 階 試 驗 後 產 生 血 乳 酸 較 高 ， 平 均 達 到 1 4 m m o l / l， 大 部

分 在 5 ~ 8 分 鐘 達 到 乳 酸 峰 值 。 如 圖 4 - 2 ~ 4 - 5 所 示 ， K l a u s e n  

( 1 9 7 2 ) 曾 提 到，如 果 運 動 後 恢 復 的 時 間 過 短，將 造 成 肌 肉 組

織 及 血 液 中 的 乳 酸 無 法 有 效 地 進 行 排 除 ， 也 就 是 說 將 會 影 響

恢 復 後 的 運 動 表 現 。 W i l m o r e  &  C o s t i l l  , ( 1 9 8 8 )研 究 顯 示 乳 酸

的 堆 積 與 運 動 強 度 呈 現 正 相 關 ， 當 運 動 強 度 越 高 ， 乳 酸 濃 度

相 對 的 也 會 升 高 。  

林 正 常 等 人 ( 2 0 0 3 )指 出 不 同 強 度 相 同 運 動 時 間 血 乳 酸 濃 度

變 化 發 現 ， 5 0 至 8 0 %  V O 2 m a x 強 度 運 動 的 前 5 至 1 0 分 鐘 ，

血 乳 酸 濃 度 輕 度 升 高 之 後 保 持 穩 定；而 在 > 8 5 %  V O 2 m a x 強 度

運 動 中 ， 血 乳 酸 濃 度 持 續 升 高 ， 直 至 運 動 停 止 後 的 三 至 五 分

鐘 後 ， 血 乳 酸 的 濃 度 才 會 緩 慢 的 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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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 1 0 0 m 運 動 結 束 最 高 血 糖 濃 度 於 第 一 分 鐘  ( E - 1 ) 出 現 ﹐

平 均 值 為 5 . 2 ± 0 . 8  m m o l / l;個 人 最 大 值 與 最 小 值 則 分 別 為

6 . 8 、 3 . 5  m m o l / l 。 第 七 分 鐘  ( E - 7 ) 血 糖 濃 度 則 開 始 下 降  

( 4 . 8 m m o l / l ) ﹐ 如 圖 4 - 2 所 示 。  

 

圖 4 - 2:8 x 1 0 0 m 運 動 結 束 血 糖 乳 酸 堆 積 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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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s t - 2  6 x 1 5 0 m 平 均 值 為 6 . 0 ± 0 . 7  m m o l / l﹐ 最 高 血 糖 值 出 現

於 第 七 分 鐘  ( E - 7 ) 平 均 值 為 6 . 0 ± 0 . 7  m m o l / l; 個 人 最 大 值 與

最 小 值 分 別 為 7 . 1、 4 . 1  m m o l / l， 如 圖 4 -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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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6 x 1 5 0 m 運 動 結 束 血 糖 乳 酸 堆 積 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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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s t - 3  5 x 2 0 0 m 測 試 最 高 血 糖 平 均 值 為 6 . 8 ± 0 . 7  m m o l / l，最

高 血 糖 值 出 現 於 第 三 分 鐘  ( E - 3 ) ，個 人 最 大 值 與 最 小 值 分 別

為 7 . 3、 3 . 9  m m o l / l， 如 圖 4 -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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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4:5 x 2 0 0 m 運 動 結 束 血 糖 乳 酸 堆 積 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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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s t - 4  4 x 2 5 0 m 測 試 最 高 血 糖 值 出 現 於 第 五 分 鐘  ( E - 5 )平

均 值  ( 6 . 9 ± 0 . 9  m m o l / l  ) ， 個 人 最 大 值 與 最 小 值 分 別 為 8 . 2、

4 . 6  m m o l / l ， 如 圖 4 -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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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4 x 2 5 0 m 運 動 結 束 血 糖 乳 酸 堆 積 濃 度  

血 糖 是 指 血 液 中 的 葡 萄 糖 ， 它 可 以 提 供 細 胞 做 為 養 分 ， 是

細 胞 能 量 的 主 要 來 源 。 當 運 動 負 荷 每 提 高 一 次 ， 將 會 造 成 閾

值 變 數 又 一 次 持 續 的 上 升 ， 乳 酸 堆 積 也 就 越 多 。 經 過 不 同 的

運 動 後 發 現 血 糖 與 乳 酸 呈 現 平 行 現 象 ， 但 血 糖 值 出 現 不 一 ，

呈 現 上 升 又 下 降 趨 勢 。 W i n d e r 與 G a l b o ( 1 9 8 6 )的 研 究 發 現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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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糖 濃 度 下 降 時 ， 為 應 付 身 體 能 量 的 需 求 ， 肝 臟 扮 演 血 糖 調

節 的 角 色 ， 骨 骼 肌 能 量 不 足 的 訊 息 立 即 傳 至 大 腦 ， 刺 激 荷 爾

蒙 的 釋 放 ， 醣 類 新 生 作 用 因 而 產 生 。 長 時 間 的 運 動 中 ， 血 中

葡 萄 糖 含 量 下 降 ， 肝 臟 中 的 肝 醣 受 到 刺 激 而 分 解 ， 並 釋 放 葡

萄 糖 到 血 液 中 ， 此 時 葡 萄 糖 就 被 輸 送 到 收 縮 的 肌 群 中 ， 當 作

能 量 來 使 用 ， 而 血 液 裡 的 葡 萄 糖 在 低 強 度 的 運 動 中 佔 比 較 重

要 的 角 色（ 林 淑 惠， 2 0 0 2）。當 血 糖 增 加 時，由 胰 臟 的 胰 島 所

分 泌 的 胰 島 素 進 行 調 整 作 用，來 維 持 適 當 的 血 糖 量（ 彭 佳 力，

2 0 0 3）。而 維 持 血 糖 濃 度 不 只 可 預 防 疾 病 的 發 生，也 是 維 持 神

經 系 統 能 源 供 應 的 重 要 因 素 （ R e i c h a r d ,  1 9 6 1； 陳 美 枝 ，

2 0 0 2）。  N e s h e r ( 1 9 8 5 )等 人 研 究 顯 示 ， 運 動 訓 練 強 度 增 加 ，

對 醣 類 的 需 求 能 源 亦 增 加 ， 並 有 利 於 刺 激 肝 臟 釋 出 葡 萄 糖 進

入 血 液 ， 維 持 血 糖 濃 度 ， 使 選 手 能 再 次 獲 得 能 量 來 源 ， 能 再

上 場 出 發 表 現 運 動 佳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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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心 跳 率( H R ) 

8 x 1 0 0 m 與 6 x 1 5 0 m 第 一 分 鐘  ( E - 1 )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分 為

1 5 6 ± 5 . 2  m i n - 1、 1 5 8 ± 1 4 . 4  m i n - 1;5 x 2 0 0 m 與 4 x 2 5 0 m 第 一 分 鐘  

( E - 1 )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則 分 別 為 1 6 8 ± 9 . 2  m i n - 1 、 1 6 6 ± 7 . 1  

m i n - 1。 個 人 最 大 心 跳 率 四 次 測 試 分 別 為 1 6 3、 1 7 5、 1 7 9 與

1 7 3  m i n - 1;第 五 分 鐘 心 跳 率 恢 復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1 1 9 ± 5 . 6、

1 1 9 ± 3、 1 2 2 ± 9 . 2 與 1 2 8 ± 9 . 1  m i n - 1。 個 人 第 五 分 鐘 心 跳 率 最

小 值 則 分 別 為  9 9、 1 0 2、 1 0 2 與 1 0 6  m i n - 1。 心 跳 率 第 一 分

鐘  ( E - 1 )至 第 十 五 分 鐘 ( E - 1 5 )下 降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 3 4 . 6 %、

- 3 0 . 4 %、 - 3 1 . 6 %與 - 3 1 . 9 %， 如 表 4 - 4。  

 

表 4 - 4:不 同 距 離 恢 復 心 跳 率 恢 復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Te s t - 1  

( 8 x 1 0 0 m )  

Te s t - 2  

( 6 x 1 5 0 m )  

Te s t - 3  

( 5 x 2 0 0 m )  

Te s t - 4  

( 4 x 2 5 0 m )  

E - 1  

E - 3  

E - 5  

E - 7  

E - 1 0  

E - 1 5  

1 5 6 ± 5 . 2  

1 2 8 ± 7 . 9  

1 1 9 ± 5 . 6  

1 1 1 ± 4 . 0  

1 0 8 ± 2 . 0  

1 0 2 ± 2 . 1  

1 5 8 ± 1 4 . 4  

1 3 0 ± 3 . 1  

1 1 9 ± 3  

1 1 8 ± 4 . 1  

1 1 4 ± 4 . 6  

1 0 8 ± 6 . 7  

1 6 8 ± 9 . 2  

1 3 7 ± 9 . 5  

1 2 2 ± 9 . 2  

1 2 4 ± 7 . 2  

1 2 1 ± 8 . 7  

1 1 7 ± 9 . 6  

1 6 6 ± 7 . 1  

1 3 5 ± 9 . 6  

1 2 8 ± 9 . 1  

1 2 4 ± 1 2  

1 1 8 ± 1 1  

1 1 3 ± 7 . 9  

 

本 研 究 發 現 ， 受 試 者 在 心 跳 率 變 化 之 比 較 ，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運 動 後 心 跳 率 變 化 都 有 顯 著 差 異 ， 這 些 受 試 者

明 顯 在 第 三 分 鐘 ( E - 3 )完 全 恢 復 狀 況，更 可 以 表 現 青 少 年 在 進

行 間 歇 訓 練 以 第 三 分 鐘 ( E - 3 )為 最 佳 休 息 時 間 控 制。心 肺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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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者 ， 安 靜 時 心 跳 率 較 低 ， 另 在 同 一 相 對 運 動 負 荷 中 ， 心 跳

率 上 升 越 高 者 體 能 越 差 ， 反 之 ， 體 能 越 好 （ S c o t t  

K . P o w e r s , E d w a r d  T. H o w l e y， 2 0 0 2）。 不 論 測 量 運 動 期 間 或 是

運 動 結 束 後 恢 復 期 之 心 跳 率 ， 心 跳 率 愈 低 者 即 表 示 心 肺 功 能

愈 好 。 D a r r 等 ( 1 9 8 8 ) 指 出 ， 訓 練 者 在 心 跳 恢 復 方 面 優 於 非

訓 練 者 。 而 且 當 運 動 結 束 後 ， 心 跳 率 的 恢 復 要 比 乳 酸 消 除 率

來 得 快 。 運 動 員 在 從 事 訓 練 後 的 恢 復 期 時 ， 其 心 跳 率 呈 現 下

降 現 象 ， 可 是 血 壓 卻 依 然 維 持 在 與 運 動 時 期 一 樣 高 的 數 值 ，

以 作 為 供 給 身 體 各 組 織 於 恢 復 時 期 運 送 血 液 需 求 ， 顯 示 心 跳

與 收 縮 壓 在 恢 復 期 間 存 在 著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也 就 是 說 運 動 訓

練 是 可 以 有 效 地 加 速 心 跳 恢 復 的 時 間  ( M a r s h ,  2 0 0 3 ) 。

B o h m e r  e t  a l .  ( 1 9 7 5 )  研 究 指 出 運 動 結 束 後 5分 鐘 心 跳 率 ﹐ 可

以 作 為 有 氧 耐 力 能 力 判 斷 。 5分 鐘 心 跳 率 下 降 至 1 2 0  m i n - 1以

下 者 ﹐其 有 氧 耐 力 亦 佳。從 本 研 究 結 果 圖 4-7清 楚 顯 示 經 過 四

次 測 試 不 同 距 離 1 0 0 m、 1 5 0 m、 2 0 0 m與 2 5 0 m後 運 動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的 平 均 值 出 現 在 第 五 分 鐘  ( E - 5 ) 明 顯 下 降，並 且 達 到 顯

著 水 準。此 與 L e n g y e l  &  G y a r f a s ( 1 9 7 9 ) ; S t e w a r t  &  G r t i n ( 1 9 7 6 )

等 人 指 出 在 持 續 的 中 強 度 運 動 後 ， 人 體 會 反 應 出 心 跳 率 降

低 ， 心 臟 血 液 輸 出 量 增 加 ， 由 於 紅 血 球 數 量 增 加 ， 增 進 氧 傳

送 能 力 ， 進 而 增 加 最 大 攝 氧 量 及 有 氧 系 統 的 能 量 供 應 等 觀 點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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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6:不 同 距 離 運 動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E - 1 與 E - 5 之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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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血 液N H 3 分 析  

8 x 1 0 0 m  N H 3 最 大 平 均 值 出 現 在 第 三 分 鐘  ( E - 3 )為 1 1 8 ± 1 7 . 8  

µ m o l / l ;  6 x 1 5 0m 第 七 分 鐘  ( E - 7 )為 1 0 1 . 8 ± 4 5 . 2 µ m o l / l ;     

5 x 2 0 0 m 與 4 x 2 5 0 m 分 別 為 1 1 . 3 ± 1 6 . 6 µ m o l / l ( E - 3 )與 9 4 . 7 ± 9 . 1  

µ m o l / l ( E - 3 ) 。  

個 人 最 大 值 1 0 0 m 為 1 4 3 µ m o l / l ; 1 5 0 m、 2 0 0 m 與 2 5 0 m 分 別

為 1 6 8、 1 3 1 與 1 1 5 µ m o l / l。  

個 人 最 小 值 1 0 0 m 為 3 4 µ m o l / l ; 1 5 0 m、2 0 0 m 與 2 5 0 m 分 別 為

4 6、 9 5 與 7 7 µ m o l / l， 如 表 4 - 5。  

 

表 4 - 5:不 同 距 離 運 動 負 荷 血 液N H 3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 µ m o l / l ) 

 Te s t - 1  

( 8 x 1 0 0 m )  

Te s t - 2  

( 6 x 1 5 0 m )  

Te s t - 3  

( 5 x 2 0 0 m )  

Te s t - 4  

( 4 x 2 5 0 m )  

R  

E - 3  

E - 7  

2 0 . 3 ± 1 3 . 5

1 1 8 ± 1 7 . 8  

7 1 . 7 ± 3 6 . 6

2 2 . 5 ± 1 3 . 9  

9 0 . 7 ± 3 2 . 8  

1 0 1 . 8 ± 4 5 . 2

1 2 . 8 ± 3 . 6  

1 1 1 . 3 ± 1 6 . 6  

1 0 9 . 8 ± 1 3 . 6  

1 3 . 8 ± 3 . 9  

9 4 . 7 ± 9 . 1  

9 3 . 3 ± 1 4 . 4

 

血 氨 的 作 用 機 轉 為 高 蛋 白 質 、 胺 基 酸 補 充 劑 之 主 要 成 分 均

為 胺 基 酸 ， 胺 基 酸 可 合 成 蛋 白 質 ， 而 增 加 肌 肉 量 ， 進 而 增 強

力 量 及 耐 力 ， 但 需 配 合 訓 練 才 能 達 到 效 果 。  

血 氨 可 以 用 作 評 定 運 動 負 荷 的 強 度 和 量 度 、 運 動 員 機 體 的

機 能 狀 態 、 疲 勞 程 度 及 運 動 訓 練 程 度 的 有 效 指 標 。

（ W i l l i a m s， 2 0 0 5）。 研 究 發 現 蛋 白 質 作 為 長 時 間 運 動 的

能 量 來 源 之 速 度 ， 仍 不 及 碳 水 化 合 物 和 脂 肪 的 應 用

（ P o o r m a n n s， 1 9 9 3）； 進 行 持 續 性 的 動 態 運 動 時 ， 則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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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胺 基 酸 出 現 氧 化 的 現 象 ， 且 特 別 是 支 鏈 胺 基 酸

（ B r a n c h e d  c h a i n  a m i n o  a c i d， B C A A）， 且 發 現 蛋 白 質

之 代 謝 產 物 （ a m m o n i a） 隨 運 動 強 度 的 漸 增 而 增 加 ， 因

此 運 動 強 度 越 高 ， 則 肌 肉 中 蛋 白 質 合 成 減 少 ， 且 分 解 增

加 而 產 生 肌 肉 蛋 白 質 的 減 少 ； 肌 肉 中 的 肝 醣 於 運 動 中 減

少 33-55％ 時 ， 蛋 白 質 的 分 解 便 已 顯 著 增 加 ， 分 解 所 得

的 胺 基 酸 會 成 為 能 量 供 應 者 ， 另 外 的 胺 基 酸 則 於 肝 臟 中

進 行 醣 質 新 生 （ g l u c o n e o g e n e s i s）（ R e n n i e  &  T i p t o n，

2 0 0 0）。  

不 同 距 離 運 動 負 荷 後 血 液 N H 3 變 化 反 應 ， N H 3 最 大 平 均 值

出 現 在 第 三 分 鐘  ( E - 3 )、則 1 5 0 m 出 現 在 ( E - 7 )。顯 示 結 果 與 (萬

利 ， 2 0 0 4 )研 究 指 出 短 時 間 高 運 動 中 血 乳 酸 與 血 氨 呈 現 正 相

關，兩 者 均 呈 指 數 增 加，峰 值 都 出 現 運 動 後 1 ~ 1 3 分 鐘 左 右 。

鄭 陸、等 人 ( 2 0 0 4 )研 究 發 現 3 0 0 m 衝 刺 跑 及 2 × 8 0 0 m 中 距 離 跑

均 可 導 致 機 體 血 氨 水 準 顯 著 增 高 ， 血 氨 水 準 與 運 動 強 度 具 有

密 切 關 係，血 氨 峰 值 出 現 的 時 間 以 運 動 後 4 - 7 m i n 為 多，均 滯

後 於 血 乳 酸 峰 值 。 所 以 運 動 強 度 遞 增 及 長 時 間 力 竭 運 動 ， 骨

骼 肌 產 氨 增 多 。（ F i t t s  &  M e t z g e r， 1 9 9 3） 指 出 蛋 白 質 於

分 解 過 程 中 產 生 的 代 謝 物 （ a m m o n i a） 如 同 碳 水 化 合 物

於 代 謝 過 程 中 產 生 乳 酸 一 樣 會 造 成 運 動 時 的 疲 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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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最 大 乳 酸 值 與 血 液N H 3 之 關 係  

1 0 0 m 個 人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與 N H 3 濃 度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 r = 0 . 8 )， 1 5 0 m 乳 酸 與 N H 3 達 顯 著 相 關 ( r = 0 . 9 )  ; 2 0 0 與 2 5 0 m

之 血 液 乳 酸 與 N H 3 濃 度 均 未 達 顯 著 相 關 ( r = 0 . 4 )。 如 圖 4 - 7、

4 - 8、 4 - 9、 4 - 1 0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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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7:1 0 0 m 最 大 乳 酸 值 與 血 液 N H 3 之 關 係  

( r = 0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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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8:1 5 0 m 最 大 乳 酸 值 與 血 液 N H 3 之 關 係  

( r = 0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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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9:2 0 0 m 最 大 乳 酸 值 與 血 液 N H 3 之 關 係  

( r = 0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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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0:2 5 0 m 最 大 乳 酸 值 與 血 液 N H 3 之 關 係  

短 時 間 力 竭 運 動 血 氨 與 血 乳 酸 的 濃 度 呈 正 相 關 。 運 動 性 疲

勞 的 產 生 亦 與 運 動 後 高 血 氨 水 準 密 切 相 關。因 此，就 圖 4 - 7、

4 - 8、 4 - 9、 4 - 1 0 研 究 顯 示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運 動 後 最 大 乳 酸 值 與

血 液 N H 3 的 變 化 ， 1 0 0 m 與 1 5 0 m 呈 現 正 相 關 ( 0 . 8、 0 . 9 ) ， 這

顯 示 兩 種 運 動 負 荷 對 青 少 年 運 動 選 手 具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則

2 0 0 m 與 2 5 0 m 呈 現 負 相 關 ( 0 . 4 ) ， 並 不 是 代 表 此 運 動 負 荷 無

效。由 此 可 見 運 動 後 的 最 大 乳 酸 值 與 血 液 N H 3 之 關 係 對 於 青

少 年 的 階 段 運 動 訓 練 過 程 中 以 短 時 間 間 歇 訓 練 為 主 要 目 標 。

因 此 鄭 陸 ， 等 人 ( 2 0 0 0 )發 現 各 項 目 受 試 者 完 成 相 應 負 荷 運 動

( r = 0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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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即 刻 至 2 2 分 鐘，血 氨 及 血 乳 酸 水 準 均 顯 著 高 於 運 動 前 安 靜

狀 態 測 值 ， 表 現 出 與 運 動 強 度 的 高 度 相 關 性 。 不 同 項 目 受 試

者 運 動 後 血 氨 及 血 乳 酸 峰 值 出 現 時 間 各 具 特 點 ， 具 有 一 定 的

項 目 特 徵 。  

所 以 運 動 過 程 中 ， 血 乳 酸 與 血 氨 之 堆 積 是 造 成 疲 勞 產 生 的

原 因 之 一 ， 激 烈 運 動 中 肌 肉 因 收 縮 產 生 大 量 的 乳 酸 ， 使 內 部

氫 離 子 濃 度 的 增 加 ， 影 響 反 應 酶 之 活 性 而 降 低 肌 肉 細 胞 產 生

AT P 的 能 力 ， 因 而 阻 礙 肌 肉 肌 肉 收 縮 ， 使 得 疲 勞 產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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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不 同 運 動 負 荷 乳 酸 堆 積 與 無 氧 閾 值 速 度 之 關

係  

1 0 0 m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與 4 m m o l / l 無 氧 閾 值 速 度 未 達 顯 著 相 關

( r = 0 . 1 );1 5 0 m 之 最 大 乳 酸 無 氧 閾 值 亦 未 達 顯 著 相 關

( r = 0 . 4 );2 0 0 與 2 5 0 m 則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 r = 0 . 5 )，如 圖 4 - 1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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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1:不 同 運 動 負 荷 乳 酸 堆 積 之 關 係  

以 不 同 的 運 動 強 度 從 事 運 動 時 ， 血 中 乳 酸 值 就 有 不 同 的 堆

積 情 形 。 屬 於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 經 常 是 乳 酸 堆 積 造 成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ㄧ  ( We i c k e r  e t  a l . , 1 9 9 4 )。當 運 動 強 度 增 加，乳 酸

之 濃 度 亦 隨 之 上 升  ( We l t m a n , 1 9 9 5 )。研 究 顯 示 經 過 四 種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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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m  

2 5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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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負 荷 後 ， 在 4 m m o l / l 無 氧 閾 值 1 0 0 m 與 1 5 0 m 與 之 乳 酸

堆 積 方 面 呈 現 負 相 關 ， 這 代 表 著 此 訓 練 並 非 無 效 ， 則 2 0 0 m

與 2 5 0 m 之 乳 酸 堆 積 達 正 相 關  ， 顯 示 兩 種 運 動 負 荷 非 常 有

效。運 動 中 乳 酸 產 生 的 主 要 因 素 有 1 .運 動 強 度 2 .參 與 的 肌 肉

量 3 .持 續 時 間 ( H u l t m a n  &  S a h l o m， 1 9 8 0  ; I t o c h  &  O h k u w o，

1 9 9 1;江 界 山 1 9 9 7 ;林 文 郎 、 何 忠 鋒 ， 1 9 9 8 ) 。  

檢 測 時 出 現 當 速 度 愈 快 時 ， 訓 練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 L a m a x ) 已

產 生 下 降 之 現 象，表 示 無 氧 閾 值  ( 4 m m o l / l ) 已 經 由 訓 練 而 逐

漸 達 到 適 應，進 而 提 升 成 績 水 準 的。符 合 N e u m a n n  ( 1 9 9 1 ) 提

出 的 4 - 6 生 理 適 應 週 期 原 理 。 有 研 究 指 出 ， 無 氧 閾 值 不 但 可

以 因 訓 練 而 提 昇 ， 以 無 氧 閾 值 的 強 度 ， 做 為 耐 力 性 運 動 訓 練

的 負 荷 基 準 相 當 有 效  ( P o w e r  &  H o w l e y ,  2 0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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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不 同 運 動 負 荷 最 大 心 跳 與 無 氧 閾 值 心 跳 率 之

關 係  

1 0 0 m 最 大 心 跳 率 與 4 m m o l / l 無 氧 閾 值 跳 率 未 達 顯 著 相 關

( r = 0 . 1 );1 5 0 m 與 2 0 0 m 之 最 大 心 跳 率 無 氧 閾 值 達 顯 著 相 關

( r = 0 . 5、 r = 0 . 6 );2 5 0 m 則 呈 現 無 相 關 ( r = 0 . 1 )，如 圖 4 - 1 2 所 示 。 

圖 4 - 1 2:運 動 負 荷 最 大 心 跳 與無 氧 閾 值 心 跳 率 之 關 係  

研 究 顯 示 經 過 四 種 不 同 運 動 負 荷 後 ， 在 最 大 心 跳 與

4 m m o l / l 無 氧 閾 值 1 0 0 m 與 2 5 0 m 之 心 跳 率 呈 現 負 相 關 ， 這

代 表 著 此 訓 練 並 非 無 效，則 1 5 0 m 與 2 0 0m 最 大 心 跳 與4 m m o l / l

無 氧 閾 值 心 跳 率 呈 現 正 相 關  ，顯示 兩 種 運 動 負 荷 可 以 做 為 青

少 年 徑 賽 選 手 再 間 歇 訓 練 過 程 最 佳 指 標 。 與 詹 蕙 貞 、 張 嘉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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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5 )研 究 兩 組 受 試 者 經 五 週 訓 練 後 個 別 能 力 差 異 變 小 ； 以

有 氧 閾 值 心 跳 率 做 為 訓 練 負 荷 強 度 ， 雖 無 法 提 升 閾 值 速 度 但

可 以 提 升 運 動 後 恢 復 能 力 ， 而 以 無 氧 閾 值 的 強 度 ， 作 為 耐 力

運 動 訓 練 的 負 荷 基 準 ， 受 試 者 透 過 訓 練 後 身 體 產 生 適 應 ， 能

力 提 升 ， 乳 酸 代 謝 明 顯 提 高 ， 因 此 可 以 說 的 以 無 氧 閾 值 負 荷

強 度 作 訓 練 ， 對 運 動 後 恢 復 及 專 項 速 度 方 面 較 有 顯 著 效 果 。  

以 一 個 運 動 員 為 例 ， 在 運 動 強 度 極 低 的 情 況 之 下 運 動 時 ，

發 現 運 動 心 跳 率 會 比 剛 開 始 運 動 時 還 要 低 ； 隨 著 運 動 強 度 的

增 加 ， 運 動 心 跳 率 除 了 在 運 動 剛 開 始 的 1 至 2 分 鐘 會 顯 著 上

升 以 外 ， 因 運 動 時 間 的 增 加 ， 運 動 心 跳 率 也 將 逐 漸 的 提 高 。

在 運 動 強 度 達 到 極 高 時  (運 動 心 跳 率 達 1 8 0 次 /分 以 上)， 運

動 心 跳 率 隨 著 運 動 時 間 增 加 的 現 象 ， 反 而 會 因 能 夠 增 加 的 範

圍 有 限 而 呈 現 緩 和 現 象 。 符 合 N e u m a n n  ( 1 9 9 1 ) 提 出 的 4 - 6

生 理 適 應 週 期 原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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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是 以 六 名 青 少 年 運 動 員 進 行 研 究 ， 經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訓 練 後 ， 探 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對 其 基 礎 耐 力 、 乳 酸 閾 值 、 心 跳 率 、 乳 酸 堆 積 情 形 與 訓 練

負 荷 之 影 響 並 加 以 分 析 。 並 得 到 以 下 之 結 論 ：  

一 、 針 對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後 ， 基 礎 耐 力 、 運 動 強 度 、 乳 酸 閾 值 、 心 跳 率 之

結 論 如 下 。  
(一 )基 礎 耐 力 有 氧 -無 氧 閾 值 最 大 心 跳 率 變 化 看 來，隨 著 運  

動 強 度 遞 增 而 心 跳 率 明 顯 上 升 。  

(二 )運 動 負 荷 強 度 平 均 為6 . 0  m / s 以 上 ， 負 荷 的 強 度 會 隨  

著 機 體 血 乳 酸 濃 度 的 下 降 而 改 變 。  

(三 )乳 酸 變 化 大 部 分 出 現 第5 ~ 8 分 鐘 達 到 乳 酸 高 峰 值 ， 運  

動 停 止 後 的 三 至 五 分 鐘 後 ， 血 乳 酸 的 濃 度 才 會 緩 慢 的  

下 降 。 則 血 糖 與 乳 酸 也 呈 現 平 行 現 象 ， 表 示 它 們 是 有  

相 關 的 。  

(四 )經 過 四 次 測 試 不 同 距 離運 動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的 平 均 值 出  

現 在 第 五 分 鐘  ( E - 5 ) 明 顯 下 降 ， 並 且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二 、 針 對 青 少 年 田 徑 徑 賽 選 手 透 過 四 種 不 同 距 離 負 荷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 觀 察 其 間 歇 期 選 手 恢 復 情 況 之 結 論 如 下 。  

 (一 ) 不 同 距 離 運 動 負 荷 後 血 液N H 3 變 化 反 應 ， N H 3 最 大

平 均 值 出 現 在 第 三 分 鐘  ( E - 3 ) 、 則 1 5 0 m 出 現 在

( E - 7 ) 。  

  (二 ) 以1 0 0 m個 人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與 N H 3濃 度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 r = 0 . 8 )， 1 5 0 m乳 酸 與 N H 3達 顯 著 相 關 ( r = 0 . 9 ) 這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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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種 運 動 負 荷 對 青 少 年 運 動 選 手 具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三 ) 不 同 運 動 負 荷 後 ， 在4 m m o l / l 無 氧 閾 值 則 2 0 0 m 與

2 5 0 m 之 乳 酸 堆 積 達 正 相 關  ，顯 示 兩 種 運 動 負 荷 非 常

有 效 。  

(四 )運 動 負 荷 最 大 心 跳 與 無 氧 閾 值 心 跳 率 則 以1 5 0 m 與

2 0 0 m 最 大 心 跳 與 4 m m o l / l 無 氧 閾 值 心 跳 率 呈 現 正 相

關，顯 示 兩 種 運 動 負 荷 可 以 做 為 青 少 年 徑 賽 選 手 再 間

歇 訓 練 過 程 最 佳 指 標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將 以 上 文 獻 與 研 究 結 果 做 出 以 下 建 議 : 

一 、 本 研 究 測 試 的 對 象 為 青 少 年 運 動 員 選 手 ， 受 試 者 大 部 份

均 為 國 三 、 二 年 級 生 ， 六 位 選 手 從 未 正 規 的 進 行 間 歇 性

訓 練 ， 並 設 計 不 同 距 離 來 分 析 青 少 年 運 動 員 選 手 生 理 變

化 之 影 響 ， 未 來 將 更 進 一 步 ， 針 對 訓 練 劑 量 與 訓 練 調 整

進 行 研 究 ， 尋 求 最 佳 之 訓 練 方 式 與 診 斷 模 型 。  

二 、 青 少 年 運 動 員 選 手 階 段 從 事 運 動 訓 練 可 透 過 乳 酸 與 心 跳

率 等 生 化 反 應 來 監 控 運 動 強 度 ， 亦 可 以 防 止 過 度 訓 練 的

情 形 發 生 ， 讓 訓 練 更 有 科 學 性 。  

三 、 本 研 究 透 過 不 同 距 離 的 恢 復 情 形 結 果 明 顯 出 現 與 第 三 、

五 分 ， 這 可 以 表 示 青 少 年 選 手 在 進 行 間 歇 性 的 休 息 指 標

也 可 做 為 未 來 訓 練 之 依 據 ， 例 如 心 跳 率 、 基 礎 耐 力 及 乳

酸 閾 值 之 檢 測 ， 做 為 日 後 訓 練 模 式 之 參 考 。  

四 、 本 研 究 所 獲 得 之 資 料 ， 可 進 一 步 探 討 青 少 年 運 動 員 選 手

經 訓 練 後 其 他 生 化 反 應 來 幫 助 教 練 在 訓 練 中 第 一 時 間 掌

控 選 手 的 狀 況 ， 並 且 適 時 的 作 訓 練 上 的 調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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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題 目 ：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對 青 少 年 徑 賽 選 手 生 理 之 影 響  

研 究 者 ： 賴 峻 男  

聯 絡 電 話 ： 0 4 - 8 5 2 8 1 7 3  手 機 ： 0 9 2 2 - 2 6 5 5 7 6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 觀 察 選 手 對 間 歇 訓 練 的 生 理 適 應 反 應 症

狀 。 藉 助 乳 酸 閾 值 、 心 跳 率 等 生 物 參 數 之 變 化 ﹐ 進 而 調 整 運

動 訓 練 計 畫，促 進 訓 練 效 果。實 驗 共 計 需 4次，並 進 行 耳 垂 採

血 。 為 了 讓 本 實 驗 能 順 利 進 行 ， 除 了 事 前 已 充 分 準 備 外 ， 更

需 要 你 的 瞭 解 並 同 意 配 合 下 列 事 項 ：  

一、實 驗 時 間：，每 週 一、四 中 午 1 2點 3 0分 至 2點；共 計 2週 。 

二 、 實 驗 地 點 ： 彰 化 縣 立 彰 德 國 中 田 徑 場  

三 、 檢 測 時 請 著 田 徑 短 褲 、 T恤 、 慢 跑 鞋 與 釘 鞋 ， 並 請 提 前

2 0分 到 達 ， 檢 測 前 二 小 時 應 進 食 完 畢 。  

本 研 究 非 常 需 要 你 的 參 與 和 配 合 才 能 順 利 進 行 ， 如 果 你

願 意 參 與 本 研 究 ， 請 在 下 欄 填 妥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表 示 願 意 遵

守 同 意 書 內 容 。  

感 謝 你 的 合 作 與 協 助 ！  

 

 

自 願 者 簽 名 ：               班 級 ：          電 話 ：               

聯 絡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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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基礎有氧耐力 

 

 

 

 

 

 

基 礎 耐 力  ( 2 - 4  m m o l / l ) 

1  2  3  4  5  6  

L a  H R  G l u  L a  H R  G l u  L a H R G l u L a H R G l u L a H R  G l u  L a H R G l u

1 . 9  7 2  4 . 5  1 . 2  7 2  4 . 5  5 . 2 7 2 5 . 4 1 . 3 7 2 4 . 9 1 . 3  7 2  4 . 1  1 . 6 7 2 4 . 3

4 . 3  1 6 4  4 . 9  5 . 3  1 9 0  4 . 7  1 . 9 1 8 0 4 . 2 2  1 8 7 4 . 2 2 . 2  1 6 2  3 . 8  2 . 6 1 8 3 4 . 7

3 . 9  1 7 0  4 . 5  1 1  1 9 8  6 . 1  3 . 4 1 9 5 4 . 8 2 . 9 1 9 5 4 . 5 5 . 3  1 8 6  4 . 4  3 . 5 1 8 4 4 . 3

6 . 8  1 8 2  4 . 8  1 2  2 0 7  6 . 4  6 . 7 2 0 2 5 . 6 6  2 0 7 5 . 3   7 . 4 2 0 2 5 . 4

9 . 6  1 8 8  5 . 3    1 2 2 0 8 6 . 6   1 0 2 0 8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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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乳酸與血糖研究數據表 

 

 

 

 

1 / 1 5  
1  2  3  4  5  6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R  1 . 1 1  4 . 9  1 . 3 6  4 . 2 8 1 . 2 3 4 . 3 7 1 . 0 5 4 . 0 6 1 . 4 1  4 . 0 5  1 . 4 4 4 . 2 4

E 1  1 4 . 1 5  6 . 8 1  1 3 . 7 2  5 . 4 8 1 0 . 0 5 4 . 9 9 1 1 . 4 1 5 . 1 6 1 4 . 0 2  4 . 4 3  1 0 . 8 3 4 . 5 4

E 3  1 2 . 7 9  5 . 5 3  1 2 . 0 3  5 . 2 7 1 1 . 2 5 . 6 3 1 1 . 1 7 4 . 9 8 1 3 . 9 2  4 . 7 7  9 . 9 6 4 . 9 2

E 5  1 1 . 4 3  5 . 9 6  1 0 . 7 8  5 . 2 8 8 . 3 7 4 . 8 6 9 . 9 9 5 . 5 1 3 . 7 7  5 . 1 1  6 . 2 3 4 . 6 1

E 7  8 . 0 2  5 . 2  9 . 0 6  5 . 3 7 6 . 4 5 4 . 7 4 6 . 8 1 4 . 6 7 1 0 . 0 2  4 . 3 6  3 . 5 5 4 . 1 6

E 1 0  7 . 2 9  5 . 9 8  5  3 . 8 2 2 . 9 5 4 . 0 7 4 . 9 7 4 . 2 6 7 . 7 9  4 . 1 4  2 . 5 6 4 . 0 6

E 1 5  5 . 9 3  5 . 9 6  4 . 5 2  4 . 0 2 2 . 3 2 4 . 6 6 3 . 6 8 4 . 5 4 5 . 9 5  3 . 5  2 . 2 5 4 . 1 3

 

1 / 1 8  
1  2  3  4  5  6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R  1 . 5 5  4 . 2 5  2 . 1 2  4 . 5  1 . 9 3 4 . 8 4 2 . 0 6 4 . 3 9 1 . 7 6  4 . 1  2 . 8 7 5 . 1 6

E 1  1 2 . 3 6  5 . 2 2  1 4 . 0 6  5 . 3 8 1 0 . 7 7 5 . 4 2 1 0 . 7 1 5 . 6 8 1 0 . 1 1  4 . 7 4  1 1 . 0 3 4 . 6 7

E 3  1 4 . 4 8  5 . 7 4  1 6 . 8 8  6 . 6 3 1 5 . 1 6 7 . 0 9 1 1 . 4 6 5 . 5 7 1 2 . 0 2  5 . 4 6  1 1 . 9 6 4 . 7 8

E 5  1 5 . 8 8  5 . 5 9  1 9 . 6 1  7 . 0 1 1 2 . 1 2 5 . 7 7 1 2 . 1 5 . 4 3 1 3 . 5 8  5 . 5 2  1 1 . 5 8 4 . 2 7

E 7  1 8 . 2 4  6 . 0 7  1 8 . 4 7  6 . 4 4 1 4 . 7 2 6 . 4 6 1 5 . 8 5 6 . 7 1 1 4 . 8 5  5 . 8 6  1 3 . 2 4 4 . 6 7

E 1 0  1 6 . 0 2  5 . 3 1  2 0 . 6 2  7 . 1 2 1 7 . 1 5 6 . 7 9 1 1 . 5 2 5 . 1 7 1 5 . 2 4  5 . 5 8  1 1 . 7 4 4 . 3 6

E 1 5  1 7 . 6 2  5 . 7 7  1 8 . 6 4  6 . 5 1 1 6 . 1 4 6 . 3 8 9 . 8  4 . 7 2 1 4 . 0 8  5 . 6 6  1 0 . 2 4 4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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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2  
1  2  3  4  5  6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R  1 . 2 8  4 . 2 9  1 . 7 7  5 . 4 4 1 . 4  4 . 4 4 1 . 2 4 4 . 0 3 2  3 . 9  1 . 4  4 . 2 9

E 1  1 4 . 7 2  5 . 9 7  1 1 . 6 8  4 . 5 7 1 2 . 8 6 5 . 9 5 1 1 . 3 7 5 . 2 3 1 2 . 3  6 . 3 2  1 3 . 4 6 5 . 4 9

E 3  1 5 . 7 3  5 . 9 8  1 8 . 6  7 . 2 7 1 6 . 0 1 6 . 8 9 1 7 . 2 7 7 . 8 2 1 4 . 1 8  7 . 1 1  1 4 . 9 5 5 . 6 9

E 5  1 7 . 7 2  6 . 3 7  1 6 . 0 2  6 . 0 4 1 8 . 2 9 7 . 9 2 1 4 . 9 8 6 . 0 3 1 5 . 2  7 . 2 8  1 6 . 1 3 5 . 6 6

E 7  1 6 . 5 7  6 . 1 7  1 6 . 6 9  6 . 1 8 1 7 . 1 2 7 . 4 2 1 4 . 7 5 5 . 5 4 1 4 . 7 1  6 . 9 7  1 6 . 2 1 5 . 5 1

E 1 0  1 5 . 3 8  5 . 6 2  1 5 . 4 8  5 . 6 7 1 7 . 1 7 7 . 0 9 1 5 . 7 8 6 . 0 8 1 5 . 9 6  7 . 0 8  1 6  5 . 2 6

E 1 5  1 5 . 0 8  5 . 4 8  1 4 . 4 4  5 . 4 3 1 7 . 7 6 . 9 8 1 6 . 5 3 6 . 3 1 3 . 7 2  6 . 5 8  1 5 . 9 6 5 . 2 3

 

1 / 2 5  
1  2  3  4  5  6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L a  G l u

R  8 . 9 3  5 . 3 3  2 . 5 8  4 . 5 9 2 . 4 1 4 . 8 2 . 0 3 4 . 8 4 3 . 6 9  4 . 5 2  2 . 7 1 4 . 9 8

E 1  1 2 . 0 8  5 . 6 2  1 1 . 7 4  5 . 5 3 1 2 . 3 9 6 . 5 9 1 0 . 3 2 5 . 3 3 1 1 . 5 7  5 . 9 4  1 1 . 6 7 5 . 1 5

E 3  1 4 . 8 6  6 . 4 1  1 5 . 2 3  6 . 4 6 1 6 . 7 5 7 . 8 4 1 3 . 7 6 6 . 3 2 1 2 . 9 9  6 . 5 6  1 8 . 3 1 6 . 6 2

E 5  1 6 . 8 7  6 . 4 7  1 8 . 1 6  6 . 9 9 1 6 . 5 2 7 . 7 5 1 4 . 0 1 5 . 7 7 1 8 . 9  8 . 1 9  1 7 . 1 6 . 1

E 7  1 6 . 2 4  5 . 9 8  1 6 . 5 2  6 . 4 6 1 7 . 0 3 7 . 4 6 1 5 . 6 2 6 . 0 8 1 5 . 5 4  6 . 6 5  1 6 . 1 3 5 . 7

E 1 0  1 7 . 6  6 . 2 4  1 7 . 0 5  6 . 0 3 1 9 . 7 1 7 . 4 3 1 5 . 2 6 . 1 2 1 3 . 6 5  6 . 3  1 6 . 6 4 5 . 9 3

E 1 5  1 7  6 . 1 6  1 7 . 4 1  6 . 6  1 9 . 4 5 7 . 5 1 4 . 0 7 5 . 7 1 1 4 . 6 5  6 . 7 2  1 3 . 6 8 4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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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運動恢復心跳率數據表 

 

8 * 1 0 0 m  H R(心跳數) 
恢 復 時 間  安靜 R E 1  E 3  E 5  E 7  E 1 0  E 1 5

1  陳添益 6 9  1 6 0 1 2 4 1 1 8 1 0 7  1 0 7  9 9  
2  陳建宏 7 6  1 5 9 1 3 5 1 2 5 1 1 5  1 0 9  1 0 0
3  梁辰守 7 8  1 6 3 1 4 0 1 2 5 1 1 6  1 0 8  1 0 2
4  施秉良 6 2  1 4 8 1 1 6 1 1 2 1 1 0  1 1 0  1 0 3
5  林哲永 7 8  1 5 2 1 2 3 1 1 2 1 0 5  1 0 4  1 0 0
6  林昆毅 8 1  1 5 3 1 2 7 1 2 3 1 1 2  1 0 9  1 0 5

6 * 1 5 0 m  H R(心跳數) 
恢 復 時 間  安靜 R E 1  E 3  E 5  E 7  E 1 0  E 1 5

1  陳添益 5 2  1 3 3 1 3 1 1 2 0 1 1 9  1 1 4  1 0 5
2  陳建宏 7 8  1 7 3 1 3 4 1 2 2 1 2 4  1 2 4  1 2 2
3  梁辰守 7 5  1 7 5 1 2 5 1 2 2 1 1 9  1 1 0  1 0 9
4  施秉良 6 9  1 6 0 1 3 2 1 1 6 1 1 2  1 1 4  1 0 3
5  林哲永 7 8  1 5 9 1 2 8 1 2 0 1 1 9  1 1 1  1 0 2
6  林昆毅 7 5  1 4 8 1 2 7 1 1 4 1 1 3  1 1 2  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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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0 0 m  H R(心跳數) 
恢 復 時 間  安靜 R E 1  E 3  E 5  E 7  E 1 0 E 1 5

1  陳添益 7 0  1 7 1 1 4 9 1 3 5 1 3 5  1 3 1 1 3 1
2  陳建宏 7 5  1 6 0 1 3 2 1 1 8 1 2 3  1 2 3 1 1 8
3  梁辰守 7 5  1 7 9 1 3 9 1 1 0 1 1 7  1 1 4 1 0 2
4  施秉良 7 1  1 7 1 1 4 9 1 3 4 1 3 2  1 3 2 1 2 5
5  林哲永 8 3  1 7 5 1 2 5 1 2 0 1 1 9  1 1 2 1 0 9
6  林昆毅 7 4  1 5 2 1 2 8 1 1 6 1 1 7  1 1 5 1 1 4

4 * 2 5 0 m  H R(心跳數) 
恢 復 時 間  安靜 R E 1  E 3  E 5  E 7  E 1 0 E 1 5

1  陳添益 6 1  1 7 0 1 4 7 1 4 0 1 3 4  1 3 3 1 2 4
2  陳建宏 7 6  1 6 4 1 3 4 1 2 0 1 1 2  1 0 7 1 0 8
3  梁辰守 6 8  1 6 5 1 2 8 1 2 0 1 1 2  1 0 4 1 0 6
4  施秉良 7 2  1 7 2 1 4 5 1 3 8 1 3 4  1 2 1 1 1 2
5  林哲永 7 8  1 5 4 1 2 2 1 2 5 1 1 9  1 1 7 1 0 7
6  林昆毅 7 4  1 7 3 1 3 4 1 2 2 1 2 4  1 2 4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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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運動恢復血氨研究數據表 

 

1 0 0 m * 8  N H 3  
恢 復 (抽 血 )時 間  安 靜R E 3  E 7  

1  陳 添 益  1 0  1 0 2  4 4  

2  陳 建 宏  1 2  1 4 3  1 3 6  

3  梁 辰 守  1 8  1 1 0  3 4  

4  施 秉 良  8  1 2 2  6 6  

5  林 哲 永  2 7  1 3 7  1 0 4  

6  林 昆 毅  4 7  9 4  4 6  

1 5 0 m * 6  N H 3  
恢 復 (抽 血 )時 間  安 靜R E 3  E 7  

1  陳 添 益  3 3  1 1 2  1 5 7  

2  陳 建 宏  1 0  1 3 8  1 6 8  

3  梁 辰 守  2 6  1 0 9  7 5  

4  施 秉 良  7  5 3  5 1  

5  林 哲 永  4 6  8 6  9 7  

6  林 昆 毅  1 3  4 6  6 3  

 

 

 

 

 

 

 



 64

 

2 0 0 m * 5  N H 3  
恢 復 (抽 血 )時 間  安 靜R E 3  E 7  

1  陳 添 益  1 8  1 3 0  9 6  

2  陳 建 宏  1 6  1 1 1  1 2 5  

3  梁 辰 守  8  1 0 4  9 8  

4  施 秉 良  9  1 3 1  1 2 5  

5  林 哲 永  1 2  8 2  9 5  

6  林 昆 毅  1 4  1 1 0  1 2 0  

2 5 0 m * 4  N H 3  
恢 復 (抽 血 )時 間  安 靜R E 3  E 7  

1  陳 添 益  1 0  9 3  8 8  

2  陳 建 宏  8  1 0 6  1 1 5  

3  梁 辰 守  1 7  1 0 4  1 0 4  

4  施 秉 良  1 5  8 9  7 7  

5  林 哲 永  1 5  9 4  9 6  

6  林 昆 毅  1 8  8 2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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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研究預定進度甘特圖 

 

九 十 五 年  九 十 六 年  進 度

項 目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擬 定 研 究 主 題              

蒐 集 資 料              

擬 定 研 究 計 畫              

文 獻 探 討              

基 礎 能 力 檢 測              

資 料 整 理 與 評 估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研 究 資 料              

與 指 導 教 授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資 料 討
        

 

 
   

撰 寫 研 究 論 文 初

稿

            

進 行 論 文 審 查              

完 成 研 究 論 文              

 


